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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 研 究 目 的 ： 旨 在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看 法 、 應 對 策 略 及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方 法 ： 以 自 編 之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師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納 入 體 適 能 的 認 知 與 具 體 作 法 」 問 卷 作 為

研 究 調 查 工 具 ， 經 過 描 述 性 統 計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S c h e f f e ’s 多 重 比 較 檢 定 等 統 計 方 法 分 析 處 理 。

結 果 ： 一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在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二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在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 工 作 項 目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三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應 對 策 略 在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 學

校 規 模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四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學 生

不 喜 歡 運 動 、 坐 式 生 活 與 3 C 產 品 盛 行 是 體 適 能 表 現 退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 認 為 學 生 喜 愛 運 動 、 體 育 教 師 要 求 與 學 校 推 廣 會

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進 步 。 五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反 對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 成 績 有 造 假 的 疑 慮 」、「 對

身 體 殘 弱 或 不 適 合 施 測 體 適 能 的 學 生 不 公 平 」 與 「 體 適 能 測

驗 本 身 誤 差 」 等 原 因 。 建 議 ： 針 對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學 校 與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及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關 鍵 字 ： 十 二 年 國 教 、 超 額 比 序 、 體 適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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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purpose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background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ors cognition, view, coping strategies and offers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physical fitness included in comparing the ranking in Taichung City. 

Methods: This study was used the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of “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ors cogni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for physical fitness which 

included in comparing the ranking over quotas in the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aichung City” as the research tool.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this study us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 one-way ANOVA and Scheffe’s post hoc test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1. Different work items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ors in 

Taichung Cit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cognition for physical fitness included in 

comparing the ranking. 2.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s, different work items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ors in Taichung Cit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view for physical 

fitness included in comparing the ranking. 3. Different work items, different school 

size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ors in Taichung Cit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coping strategies for physical fitness included in comparing the ranking. 4.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ors think that students fitness performance had declined 

account of  “not like exercise”, “sitting life”, and “3C products prevalent” , and they 

think that students fitness performance progress account of “like exercise”, “required 

by physical educators” and “ promoted by school”. 5.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ors oppose physical fitness included in comparing the ranking on account of 

“doubts about score fake”, “unfair for who body weak or unsuitable test students” and 

“physical fitness test itself error”. Proposal: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offers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the relevant units of educati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o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 word: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comparing the ranking,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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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第 壹 章

過 往 許 多 學 生 利 用 暑 假 加 強 學 科 或 學 習 才 藝 ， 但 2 0 1 2

年 起，開 始 有 學 生 利 用 暑 假 加 強「 體 適 能 」，原 來 是 家 長 希 望

孩 子 升 學 時 ， 在 超 額 比 序 上 ， 不 要 連 體 適 能 都 輸 人 （「 T V B S

新 聞 」， 2 0 1 2）。 以 往 國 中 畢 業 進 入 高 中 職 就 讀 ， 是 依 靠 基 測

分 數 選 擇 申 請、甄 選、分 發 等 方 式 入 學，而 教 育 部 2 0 1 4 年 啟

動 的 十 二 年 國 教 ， 將 入 學 方 式 簡 化 為 免 試 入 學 及 特 色 招 生 兩

種 ， 免 試 入 學 不 需 參 加 入 學 測 驗 ， 只 要 在 會 考 放 榜 後 ， 依 期

程 繳 交 免 試 入 學 報 名 表 暨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積 分 確 認 表 及 志 願 選

填 表 ， 根 據 學 生 的 報 名 表 志 願 序 分 發 進 入 高 中 、 職 就 讀 ， 因

此 ， 學 生 只 需 根 據 各 就 學 區 所 訂 定 的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準 備 ， 十

二 年 國 教 期 待 免 試 入 學 比 例 達 7 5﹪ 以 上 。  

根 據 高 中 高 職 免 試 入 學 作 業 要 點 訂 定 及 報 備 查 原 則 （ 教

育 部 ， 2 0 1 2 a），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含 學 生 志 願 序 、 就 近 入 學 、 扶

助 弱 勢 、 學 生 畢 （ 結 ） 業 資 格 、 均 衡 學 習 、 適 性 輔 導 、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與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成 績 等 八 大 項。其 中 多 元 學 習 項 目，

包 括 獎 懲 、 品 德 、 體 適 能 、 服 務 學 習 、 幹 部 、 競 賽 、 社 團 與

技 職 證 照 或 資 格 檢 定 等 八 項 。 當 學 生 報 名 免 試 入 學 的 學 校 申

請 人 數 超 過 該 校 核 定 人 數 時 ， 就 需 要 進 行 超 額 比 序 。  

家 長 為 讓 子 女 在 超 額 比 序 得 以 加 分 ， 開 始 重 視 體 適 能 活

動 ， 而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訓 練 與 檢 測 基 本 上 都 在 校 園 完 成 ， 面 對

政 策 的 轉 變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是 否 能 順 應 政 策 ， 故 本 研 究 針

對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 體 適 能 」 項 目 ， 探 討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國 教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與 具 體 作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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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第 一 節  

壹 、 研 究 背 景  

我 國 自 1 9 6 8 年 起 實 施 九 年 國 民 義 務 教 育，係 因 當 時 有 許

多 國 小 畢 業 學 生 因 家 境 因 素 等 未 能 繼 續 升 學 ， 於 是 政 府 將 義

務 教 育 年 限 由 六 年 延 長 為 九 年，以 期 提 升 國 民 教 育 的 質 與 量。

而 1 9 9 1 年 以 後，國 中 升 高 中 的 升 學 率 已 達 百 分 之 百，亦 即 只

要 有 意 升 學，皆 有 機 會（ 洪 仁 進、簡 成 熙、徐 振 邦、朱 盈 潔 ，

1 9 9 9），也 因 此 國 中 畢 業 考 高 中 變 成 趨 勢，儘 管 只 要 有 意 就 讀

高 中 ， 皆 有 學 校 可 入 學 ， 但 「 萬 般 皆 下 品 ， 唯 有 讀 書 高 」 的

心 態 讓 學 生 們 努 力 朝 一 流 高 中 邁 進 ， 而 入 學 的 學 校 有 賴 高 中

聯 考 成 績 決 定 。 在 教 育 政 策 檢 討 聲 浪 中 ， 多 數 人 認 為 聯 考 制

度 導 致 教 育 一 元 化 、 以 學 科 成 績 排 序 學 生 導 致 學 校 階 梯 化 、

標 籤 化 等 問 題 ， 是 國 中 教 育 無 法 正 常 發 展 的 原 因 。  

為 改 善 聯 考 造 成 的 問 題，教 育 部 自 1 9 9 7 年 起，著 手 規 劃

高 職 免 試 多 元 入 學 方 案 與 高 級 中 學 多 元 入 學 方 案 ， 改 變 傳 統

聯 考 篩 選 分 發 的 入 學 方 式 ， 期 望 能 舒 緩 學 生 升 學 壓 力 ， 並 引

導 國 中 教 育 正 常 化 （ 周 祝 瑛 ， 2 0 0 9）。 但 2 0 0 0 年 所 公 佈 的 多

元 入 學 管 道 ， 各 校 均 強 調 採 計 在 學 成 績 ， 反 而 使 學 生 升 學 壓

力 驟 升 ， 2 0 0 1 年 全 面 實 施 高 中 職 多 元 入 學 方 案 ， 雖 以 國 中 學

生 基 本 能 力 測 驗 與 在 校 表 現 取 代 聯 考 制 度 ， 除 採 計 在 校 成 績

依 然 形 成 學 生 升 學 負 擔 外 ， 在 校 成 績 之 公 平 性 也 遭 受 質 疑 。

在 龐 大 的 輿 論 壓 力 下，教 育 部 取 消 採 計 在 校 成 績，無 論 申 請 、

甄 選 、 分 發 等 升 學 管 道 ， 只 採 計 基 本 學 力 測 驗 成 績 。  

2 0 1 4 年 正 式 啟 動 之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將 國 中 升 學 管

道 簡 化 為 免 試 入 學 與 特 色 招 生 ， 前 者 指 不 需 參 加 高 中 職 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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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所 舉 辦 的 入 學 測 驗 ， 後 者 包 括 甄 選 入 學 及 考 試 分 發 入 學 兩

種 （ 教 育 部 ， 2 0 1 2 b）。 免 試 入 學 指 國 中 畢 業 生 免 考 學 科 或 術

科 入 學 測 驗 ， 依 學 生 的 性 向 、 興 趣 、 能 力 、 志 願 、 特 殊 才 能

或 競 賽 成 績 表 現 等 ， 進 入 高 中 職 就 讀 ， 期 能 引 導 國 中 教 學 正

常 化 、 舒 緩 學 生 升 學 壓 力 並 使 學 生 得 到 更 多 元 的 學 習 機 會 。  

在 免 試 入 學 部 分 ， 目 前 教 育 部 依 直 轄 市 、 縣 市 行 政 區 將

就 學 區 分 成 十 五 區 ， 各 區 學 校 不 可 自 訂 入 學 門 檻 ， 學 生 依 各

區 規 定 可 選 填 多 個 志 願 ， 如 果 該 校 的 報 名 人 數 未 超 過 核 定 人

數 ， 則 全 額 錄 取 進 入 該 校 就 讀 ， 若 選 填 該 校 學 生 人 數 超 過 核

定 人 數 ， 則 進 行 超 額 比 序 （ 呂 二 寶 ， 2 0 1 2）。  

教 育 部 訂 定 「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參 考 項 目 」 及 「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採 計 原 則 」，各 就 學 區 考 慮 自 身 特 性 與 差 異，在 符 合 公

平 性 、 教 育 性 及 可 操 作 性 之 原 則 下 ， 可 自 訂 合 宜 之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 以 供 該 區 之 高 中 職 採 用 （ 教 育 部 ， 2 0 1 2 c）。  

貳 、 研 究 動 機  

國 中 階 段 是 學 生 身 心 發 展 的 關 鍵 期 ， 運 動 不 僅 可 以 增 加

身 體 功 能，改 善 疾 病 狀 況 及 預 防 病 情 惡 化，還 具 有 紓 解 壓 力 、

減 緩 焦 慮 及 促 進 專 注 力 等 心 理 益 處（ 方 進 隆，1 9 9 2；方 進 隆 ，

1 9 9 5），但 升 學 壓 力 大，易 忽 視 體 育 及 其 他 藝 能 學 科；且 現 代

因 經 濟 、 物 質 享 受 增 加 ， 身 體 活 動 漸 少 ， 造 成 青 少 年 體 能 衰

退 、 體 重 過 重 人 口 增 加（ 方 進 隆 ， 1 9 9 5）。 教 育 部 更 在「 2 0 0 5

年 亞 洲 區 體 適 能 檢 測 與 推 廣 策 略 高 峰 會 議 」 中 ， 明 確 揭 示 我

國 國 中 小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與 其 他 國 家 相 較 之 下 欠 佳 ， 尤 其 心

肺 耐 力 落 差 更 嚴 重 ， 且 大 學 生 體 適 能 在 亞 洲 區 排 名 倒 數 第 二

（ 王 漢 忠， 2 0 0 5；張 世 沛、陳 榮 章、施 國 森、駱 俊 霖， 2 0 1 1）。  

有 鑑 於 此 ， 十 二 年 國 教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的 多 元 學 習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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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體 適 能 ， 學 生 可 根 據 各 就 學 區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積 分 對 照 表 的

內 容 ， 努 力 提 升 體 適 能 表 現 ， 以 符 合 加 分 條 件 ， 期 待 能 達 到

「 促 使 學 校 及 學 生 重 視 身 體 健 康 的 培 養 ，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

以 利 五 育 均 衡 發 展 」 的 理 念 。  

十 二 年 國 教 所 包 括 的 十 五 個 就 學 區，除 基 北 區、竹 苗 區 、

中 投 區 和 台 東 區 外 ， 其 餘 就 學 區 均 採 計 體 適 能 成 績 ， 唯 比 例

各 不 相 同 。 依 前 述 ， 體 適 能 對 中 學 生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 研 究 者

所 服 務 的 學 校 屬 於 中 投 區，目 前 雖 未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但 將 來 仍 有 納 入 的 可 能 ； 再 者 政 策 推 動 ， 有 賴 教 師 執 行 ， 才

能 有 其 效 果 。  

陳 記 隆 （ 2 0 1 3） 提 到 ， 教 師 的 工 作 基 本 上 可 以 分 為 兼 行

政 教 師 、 兼 導 師 教 師 與 專 任 教 師 ， 這 三 種 工 作 項 目 所 職 掌 的

工 作 內 容 、 性 質 與 立 場 各 有 差 異 ， 基 本 上 三 種 工 作 是 互 相 合

作 ， 但 有 時 立 場 不 同 會 造 成 意 見 分 歧 ， 甚 至 產 生 衝 突 。 兼 行

政 教 師 工 作 項 目 大 多 與 教 學 無 直 接 相 關 ， 且 雜 務 繁 多 ， 接 觸

的 對 象 以 教 師 為 主 ； 兼 導 師 教 師 工 作 項 目 除 教 學 外 ， 還 有 班

級 事 務 ， 是 學 校 與 學 生 間 之 溝 通 橋 樑 ； 而 專 任 教 師 主 要 工 作

為 教 學 相 關 事 務 ， 接 觸 對 象 以 學 生 為 主 ， 工 作 重 心 則 與 教 學

相 關 ； 此 外 ， 其 研 究 也 發 現 學 校 規 模 會 影 響 校 內 兼 行 政 教 師

的 壓 力 ， 學 校 規 模 大 者 ， 因 工 作 分 工 較 仔 細 ， 因 此 ， 兼 行 政

教 師 壓 力 小 於 學 校 規 模 小 之 兼 行 政 教 師 。  

陳 錦 釧 、 陳 玉 枝 （ 2 0 0 6） 年 以 高 雄 市 健 體 領 域 國 小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發 現 ， 學 校 班 級 規 模 大（ 4 9 班 以 上 ）之 體 育 教 師

在 體 育 專 業 知 識 、 運 動 安 全 處 理 、 學 術 研 究 能 力 與 整 體 體 育

專 業 能 力 等 皆 高 於 學 校 規 模 中 等 （ 2 5 - 4 8 班 ） 之 體 育 教 師 。  

蔡 忠 志 、 林 如 瀚 （ 2 0 1 1） 整 理 體 育 教 師 與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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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內 涵 比 較 表 ， 體 育 教 師 與 專 任 教 練 在 專 業 內 容 、 目 標 、

評 鑑 、 指 導 對 象 、 日 常 工 作 、 課 程 計 畫 與 指 導 內 容 皆 有 所 差

異，其 中 差 異 較 大 的 是「 指 導 對 象 」，體 育 教 師 主 要 指 導 的 學

生 運 動 技 能 水 準 較 參 差 不 齊 ， 且 異 質 性 較 高 ， 甚 至 有 些 學 生

是 不 喜 愛 運 動 課 程 ， 而 專 任 教 練 在 指 導 對 象 則 主 要 為 專 長 學

生 ， 這 些 學 生 技 能 水 準 較 相 似 ， 且 練 習 的 意 願 較 高 。  

歐 宗 明 （ 2 0 0 8） 提 到 ， 體 育 教 師 在 教 學 上 是 根 據 預 設 目

標，指 導 學 生 以 達 成 教 育 目 的，展 現 教 育 的 價 值 性 與 目 的 性 ，

而 專 任 教 練 則 是 以 反 覆 指 導 與 練 習 ， 提 升 運 動 團 隊 或 選 手 的

表 現 ， 展 現 競 技 比 賽 的 成 就 ， 追 求 最 佳 成 績 為 目 標 。  

賴 幸 妮 （ 2 0 1 0） 針 對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教 育 人 員 做 免 試 入 學

方 案 配 套 措 施 意 見 分 析 ， 發 現 女 性 教 育 人 員 對 免 試 入 學 配 套

措 施 意 見 傾 向 不 同 意 ， 而 男 性 則 傾 向 同 意 ； 在 入 學 方 案 內 容

合 理 性 方 面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基 於 以 上 ， 由 於 教 師 們 的 認 知 及 態 度 會 影 響 政 策 執 行 成

效 ， 而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會 影 響 其 認 知 與 態 度 ， 故 本 研 究 以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臺 中 市 公 立 學 校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為 例 ， 探 討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是 否 充 分 瞭 解 ，

此 乃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十 二 年 國 教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後 ， 因 其 可 能 影 響 申

請 入 學 結 果 ， 勢 必 受 到 學 校 單 位 、 家 長 及 學 生 的 重 視 ， 依 此

邏 輯 而 言 ， 應 有 助 於 體 適 能 表 現 ， 若 體 適 能 表 現 因 而 進 步 ，

代 表 加 分 策 略 有 助 提 升 國 中 學 生 體 能 ， 則 有 必 要 持 續 推 廣 或

提 高 加 分 比 率 ； 反 之 ， 則 須 對 加 分 策 略 進 行 檢 討 。 但 此 政 策

係 首 度 實 施 ， 其 影 響 有 待 探 討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面 對 體 適 能 政 策 的 改 變，其 專 業 見 解、作 法 為 何 ？ 有 待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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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為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體 適 能 各 項 政 策 推 廣 至 今 已 十 餘 年 ， 但 成 效 似 乎 不 如 預

期 ， 藉 由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觀 點 來 探 討 對 此 政 策 執 行 之 看 法

與 建 議 ， 以 作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修 改 辦 法 的 參 考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後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認 知 與 做 法，由 於 十 二 年 國 教 政 策 的 實 施 還 是 起 步 階 段，

針 對 加 分 策 略 是 否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 相 關 文 獻 有 限 ， 希

望 透 過 本 研 究 發 揮 拋 磚 引 玉 之 效 ， 期 待 更 多 人 可 投 入 研 究 ，

使 體 適 能 加 分 策 略 能 更 臻 完 善 。  

 研 究 目 的  第 二 節  

根 據 第 一 節 之 動 機 ， 列 出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如 下 ：  

一 、  探 討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瞭 解 程 度 。  

二 、  探 討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面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見 解 與 作 法 。  

三 、  歸 納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觀 點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提 出 建 議 。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第 三 節  

壹 、 研 究 問 題  

一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是

否 瞭 解 ？  

二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面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因 應 對 策 為 何 ？  

三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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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為 何 ？  

貳 、 研 究 假 設  

一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瞭 解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內 涵 。  

二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同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且 會 改 變 其 教 學 以 因 應 此 政 策 。  

三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能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研 究 限 制  第 四 節  

一 、  因 時 間 及 人 力 的 限 制 ， 在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 只 針 對 臺 中 市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取 樣 ， 未 能 擴 大 至 南 投 區 ， 此 外 ， 本 研

究 只 探 討 公 立 學 校 ， 故 可 能 有 推 論 上 的 誤 差 。  

二 、  本 研 究 工 具 以 問 卷 為 主 ， 由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自 陳 其 狀 況

填 答 ， 因 此 受 到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本 身 生 理 、 心 理 及 認 知

等 主 觀 因 素 影 響 ， 故 此 假 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皆 依 事 實 陳

述 ， 排 除 不 可 控 制 之 變 異 不 在 本 研 究 的 討 論 範 圍 內 。  

三 、  因 係 十 二 年 國 教 實 施 之 初 ， 十 二 年 國 教 對 體 適 能 影 響 之

文 獻 探 討 有 限 ， 且 蒐 集 較 為 困 難 ， 此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重 要 名 詞 解 釋  第 五 節  

壹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本 研 究 指 的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為 臺 中 市 體 育 教 師 （ 含 代 理

代 課 教 師 ） 與 運 動 教 練 ， 體 育 教 師 包 括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與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 而 運 動 教 練 泛 指 學 校 專 長 教

練，包 含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與 兼 任 運 動 教 練，不 再 細 分 專 長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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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是 我 國 教 育 部 推 行 之 重 要 政 策 ， 本

研 究 簡 稱 十 二 年 國 教，希 望 國 家 基 礎 教 育 可 以 達 到 有 教 無 類、

因 材 施 教 、 適 性 揚 才 、 多 元 進 路 與 優 質 銜 接 等 五 大 理 念 ， 因

而 實 施 ， 其 實 施 分 為 兩 階 段 ， 前 段 是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 之 後 銜

接 三 年 高 級 中 等 教 育 ， 後 三 年 教 育 的 主 要 內 涵 是 ： 普 及 、 免

學 費 、 非 強 迫 入 學 及 免 考 試 入 學 。 透 過 免 試 升 學 ， 將 有 效 舒

緩 升 學 競 爭 壓 力 ， 引 導 國 中 正 常 教 學 與 五 育 均 衡 發 展 。 2 0 1 1

年 1 月 至 2 0 1 4 年 7 月 ， 為 十 二 年 國 教 啟 動 準 備 階 段 ； 2 0 1 4

年 8 月 1 日 起 至 2 0 2 0 年 7 月 ， 為 全 面 實 施 階 段 。 因 此 1 0 0

學 年 度 8 月 以 後 入 學 的 國 中 新 生 均 適 用 （ 教 育 部 ， 20 1 2 c）。  

參 、 超 額 比 序 內 涵  

十 二 年 國 教 期 藉 由 免 試 入 學 舒 緩 國 中 升 學 壓 力 ， 其 名 額

佔 各 就 學 區 7 5﹪ 以 上，國 中 畢 業 生 免 考 學 科 或 術 科 入 學 測 驗 ，

可 依 照 其 興 趣 、 能 力 、 性 向 等 申 請 進 入 高 中 職 就 讀 ， 但 當 某

校 申 請 免 試 入 學 人 數 高 於 其 核 定 人 數 時 ， 就 必 須 進 行 超 額 比

序 。 各 就 學 區 根 據 教 育 部 訂 定 的 「 高 中 高 職 免 試 入 學 作 業 要

點 訂 定 及 報 備 查 原 則 」，可 制 定 各 就 學 區 超 額 比 序 項 目，項 目

分 為 八 大 類 ， 包 括 學 生 志 願 序 、 就 近 入 學 、 扶 助 弱 勢 、 學 生

畢 （ 結 ） 業 資 格 、 均 衡 學 習 、 適 性 輔 導 、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與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表 現 。  

本 研 究 所 指 體 適 能 為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內 涵 之 一 ，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包 括 體 適 能 、 競 賽 、 技 職 證 照 或 資 格 檢 定 、 服 務 學 習 、

社 團、日 常 生 活 表 現（ 含 獎 懲 紀 錄 與 出 缺 席 紀 錄 ）與 幹 部 等 。  

以 中 投 區 為 例，表 1 - 1為 教 育 部 2 0 1 3年 1 0月 3 0日 所 公 佈 的

中 投 區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採 計 表 ， 若 臺 中 市 某 校 釋 出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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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名 額 8 0 0位，卻 有 1 0 0 0位 學 生 申 請 入 學，則 這 些 學 生 必 須 使

用 表 1 - 1採 計 表 計 分 其 總 分 ， 取 分 數 高 者 前 8 0 0位 學 生 入 學 ，

倘 若 分 數 相 同 ， 則 先 比 總 分 ， 依 次 比 志 願 序 、 就 近 入 學 等 ，

最 後 若 全 部 分 數 皆 相 同 ， 則 增 額 錄 取 。  

  表 1 -  1 中 投 區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採 計 表  

比序項目  採計上限  

適性輔導建議  不採計  

學生志願序  30 分  

就近入學  10 分  

扶助弱勢  3 分  

學生畢 (結 )業資格  不採計  

均衡學習  12 分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獎懲  4 分  

品德 (出缺席、無記過紀錄 ) 6 分  

健康體適能  不採計  

服務學習  3 分  

幹部  不採計  

社團  2 分  

競賽成績  不採計  

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  不採計  

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30 分  

合計項目數  6 個  

總積分  100 分  

可選填志願數（個）  50 個  

比次順序：總積分→志願序→就近入學→扶助

弱勢→多元學習表現→會考→會考單科成績

（寫作測驗→國→數→英→社→自）→會考成

績標示→增額錄取  

本 表 由 研 究 者 整 理 自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網 站 所 頒 布 各 免 試 就

學 區 超 額 比 序 採 計 項 目 一 覽 表 及 臺 中 市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資 訊 網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積 分 補 充 說 明 對 照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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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學 校 類 型  

本 研 究 所 指 學 校 類 型 為 臺 中 市 公 立 完 全 中 學 與 市 立 國 中 ，

私 立 學 校 不 在 本 研 究 探 討 範 圍 。  

伍 、 學 校 規 模  

本 研 究 母 群 共 有 8 0 個 學 校，為 便 於 取 樣，研 究 者 設 定 學

校 規 模 為 三 類，分 別 為 大 於 6 1 班 以 上，在 此 稱 為 大 規 模 學 校 ，

3 7 班 至 6 0 班 則 為 中 規 模 學 校，3 6 班 以 下 者 則 稱 小 規 模 學 校 。  

陸 、 體 適 能  

本 研 究 所 指 體 適 能 為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 之 「 體 適 能 檢 測

上 傳 系 統 」 所 需 上 傳 的 資 料 ， 包 括 身 高 體 重 （ 體 重 k g /身 高

m
2 ）、 坐 姿 體 前 彎 （ 柔 軟 度 ）、 立 定 跳 遠 （ 瞬 發 力 ）、 仰 臥 起

坐 （ 肌 力 、 肌 耐 力 ） 與 8 0 0 / 1 6 0 0 跑 走 （ 心 肺 耐 力 ）， 藉 其 測

量 結 果 瞭 解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情 形 。 其 中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越 高 代

表 體 脂 肪 比 例 越 高 ； 坐 姿 體 前 彎 成 績 越 高 代 表 柔 軟 度 越 佳 ；

立 定 跳 遠 距 離 越 遠 代 表 瞬 發 力 越 佳 ； 仰 臥 起 坐 次 數 越 多 代 表

肌 力 、 肌 耐 力 越 好 ； 8 0 0 / 1 6 0 0 跑 走 秒 數 越 少 代 表 心 肺 耐 力 越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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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探 討  第 貳 章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看 法 與 應 對 策 略 。 本 章 共 分 成 三 節 ， 第

一 節 說 明 體 適 能 的 意 義 與 影 響 因 素 ， 第 二 節 描 述 我 國 推 動 體

適 能 的 相 關 計 畫 與 政 策 ， 第 三 節 則 闡 述 十 二 年 國 教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現 況 分 析 。  

 體 適 能 意 義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之 探 討  第 一 節  

國 民 體 適 能 與 健 康 是 國 家 發 展 的 基 本 要 素 ， 為 促 進 國 民

身 體 健 康 、 減 緩 慢 性 病 威 脅 ， 歐 美 各 國 與 亞 洲 先 進 國 家 紛 紛

訂 定 體 適 能 相 關 政 策 ， 如 美 國 之 「 H e a l t h y  P e o p l e  2 0 1 0」、

「 H e a l t h y  P e o p l e  2 0 2 0」、 英 國 「 國 家 健 康 白 皮 書 」、 紐 西 蘭

「 K i W i S p o r t 方 案 」、芬 蘭「 S p o r t  A c t 法 案 」、日 本「 健 康 2 1」

與 韓 國 「 國 民 體 育 振 興 法 」 等 ， 皆 是 為 提 高 、 鼓 勵 國 民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與 促 進 體 適 能 之 相 關 政 策 （ T h e  U . S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H e a l t h  a n d  H u m a n  S e r v i c e s , 2 0 1 4；陳 全 壽、劉 宗 翰、張 振 崗 ，

2 0 0 4； 許 振 明 ， 2 0 0 6； 洪 嘉 文 ， 2 0 0 7； 施 致 平 、 李 俞 麟 、 羅

晨 溦 、 謝 靜 瑜 ， 2 0 1 2）。 基 此 ， 重 視 運 動 、 體 適 能 與 健 康 促 進

已 是 時 代 所 趨。我 國 教 育 部 亦 自 1 9 9 5 年 建 立 體 適 能 常 模，並

陸 續 推 動 各 項 體 適 能 計 畫 ， 現 更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國 中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內 ， 期 盼 引 導 國 民 重 視 體 適 能 。  

壹 、 體 適 能 之 意 義  

體 適 能 （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 ） 指 身 體 適 應 的 能 力 ， 好 的 體

適 能 是 指 人 體 各 項 機 能 如 心 臟 、 血 管 、 肺 臟 與 肌 肉 等 ， 皆 能

發 揮 應 有 之 機 能，亦 即 能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之 身 體 能 力（ 卓 俊 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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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1）。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 所 定 義 之 體 適 能，指 的 是 身 體 適 應

生 活 與 環 境 的 綜 合 能 力 ， 體 適 能 好 的 人 在 從 事 身 體 相 關 活 動

時 有 較 佳 的 活 力 與 適 應 力 ， 且 不 易 產 生 疲 勞 感 （ 教 育 部 ，

2 0 1 2 d）。A d a m s e n  e t  a l . ( 2 0 0 3 )等 人 指 出，體 適 能 是 一 種 能 力 ，

其 可 改 善 健 康 狀 態 、 預 防 慢 性 疾 病 、 減 緩 疾 病 症 狀 ， 且 是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與 應 付 緊 急 狀 況 之 能 力，美 國 運 動 醫 學 學 會（ 2 0 0 7）

提 到 ， 體 適 能 是 執 行 劇 烈 身 體 活 動 且 不 會 產 過 度 度 疲 勞 的 能

力 ， 而 這 樣 的 能 力 可 以 終 身 維 持 ； 健 康 體 適 能 組 成 有 五 大 要

素 ， 分 別 為 心 肺 適 能 、 身 體 組 成 、 柔 軟 度 、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

其 內 涵 如 表 2 - 1 所 示 。  

表 2 -  1 健 康 體 適 能 五 大 要 素 內 涵  

項目  內涵  我國檢測方式  

心肺

適能  

一種需要動員大肌群、動態生活方式與長時間中高強

度運動的能力指標，反應個人心臟、肺臟從空氣中攜

帶氧氣，並將氧氣輸送到組織細胞加以使用的能力。 

800/1600 公尺

跑走、三分鐘

登階測驗  

身體

組成  

反映人體中脂肪與非脂肪組織的相對比例，是評估理

想健康體重與運動表現的指標。  

身體質量指數

（BMI）  

柔軟

度  

指身體關節在動作過程中的活動度，是一種功能性的

能力，評估方式則是利用關節與肌肉完成。  

坐姿體前彎  

肌力  指的是特定肌肉或肌群對抗阻力時所產生的最大張

力，可用來評估肌肉衰退或復原的程度，以及訓練的

效益。   

一分鐘屈膝仰

臥起坐（肌肉

適能）  

肌耐

力  

指的是肌群在一段時間內反覆收縮或維持長時間的

收縮能力；肌力與肌耐力和稱為「肌肉適能」。  

本 表 由 研 究 者 整 理 自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學 會 ( 2 0 0 7 )， 我 國 體 適 能 檢 測

項 目 除 表 列 外 ， 還 包 括 立 定 跳 遠 ， 主 要 檢 測 瞬 發 力 （ 競 技 體 適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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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因 素  

體 適 能 是 全 人 健 康 的 一 環 ， 其 受 規 律 身 體 活 動 或 運 動 影

響 最 大 。 無 論 從 事 何 種 運 動 ， 只 要 能 規 律 進 行 ， 即 有 正 面 的

教 育 及 保 健 功 能（ 方 進 隆 ， 19 9 5； 卓 俊 辰 ， 20 0 0）。 但 大 環 境

的 改 變 ， 便 利 的 生 活 、 E 化 的 社 會 導 致 國 人 體 適 能 下 降 （ 黃

思 維 、 李 勝 雄 ， 2 0 1 2）。 方 進 隆（ 1 9 9 2）指 出 ， 體 適 能 與 身 體

活 動 和 健 康 狀 況 相 互 影 響 ， 身 體 活 動 包 括 職 業 工 作 與 休 閒 時

的 運 動 ， 健 康 狀 況 包 含 疾 病 與 死 亡 率 ， 身 體 狀 況 越 好 ， 體 適

能 表 現 越 佳 ， 除 此 之 外 ， 其 實 體 適 能 還 受 其 他 因 素 如 遺 傳 、

生 活 方 式 、 環 境 與 個 人 屬 性 等 因 素 影 響 ， 但 最 主 要 影 響 體 適

能 的 因 素 為 規 律 運 動 。  

黃 文 俊 （ 2 0 0 0） 針 對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研 究 國 小 學 生 體 適 能

情 形 ， 發 現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較 少 的 學 生 其 身 體 組 成 、 肌 力 、 肌

耐 力 與 柔 軟 度 稍 微 優 於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較 多 的 學 生 ， 而 心 肺 耐

力 則 明 顯 優 於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較 多 的 學 生 。  

李 彩 樺 、 方 進 隆 （ 1 9 9 8） 指 出 ， 規 律 的 運 動 可 以 提 升 體

適 能 表 現 ， 而 運 動 社 會 支 持 （ 包 括 家 人 支 持 與 同 儕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影 響 等 ） 對 身 體 活 動 有 中 至 高 程 度 以 上 的 影 響 ， 因 此 ，

要 維 持 規 律 的 運 動 ， 需 要 更 多 有 效 的 社 會 支 持 ， 包 括 同 儕 的

鼓 勵 與 關 懷 。 此 外 ， 研 究 也 顯 示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呈 正 相 關 ，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是 對 自 己 規 律 運 動 的 把 握 程 度 ， 當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越 高 ， 身 體 活 動 量 亦 越 高 ， 體 適 能 表 現 越 佳 。  

陳 逸 政 （ 2 0 1 1） 提 到 大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正 逐 年 下 降 ， 且

因 為 大 學 法 頒 布 ， 許 多 學 校 將 體 育 課 列 為 選 修 或 通 識 課 程 ，

體 育 課 不 再 是 大 學 四 年 的 必 修 課 程 ， 也 因 此 影 響 了 大 學 生 的

運 動 習 慣 與 運 動 時 間 ， 其 針 對 淡 江 大 學 體 育 課 程 研 究 發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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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校 方 將 體 育 課 列 為 三 年 必 修 課 程 ， 使 學 生 大 多 有 每 週 1 - 2

小 時 的 運 動 習 慣 ， 女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整 體 而 言 較 大 專 常 模 為

佳 ， 其 亦 提 到 有 良 好 的 運 動 場 所 ， 會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意 願 ， 且

願 意 花 費 額 外 時 間 參 與 運 動 。  

沈 建 國、黃 榮 松（ 2 0 0 1）指 出，大 型 學 校 因 為 學 生 較 多 ，

每 位 學 生 分 配 到 的 活 動 空 間 較 小 ， 其 研 究 發 現 活 動 空 間 大 的

學 生 在 體 適 能 表 現 會 比 活 動 空 間 較 小 的 學 生 來 的 好 ， 因 此 ，

大 型 學 校 必 須 善 用 有 限 的 場 地 與 時 間 ， 培 養 學 生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以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  

黎 正 評、傅 國 田、向 薇 潔、葉 為 谷（ 2 0 1 2）、簡 城 銘（ 2 0 1 2）、

林 清 玉、王 建 臺（ 2 0 1 2）、甘 乃 文、祁 崇 溥、張 清 泉、林 永 華 、

李 政 吉 （ 2 0 1 0） 提 到 ， 學 生 經 過 規 律 訓 練 、 運 動 課 程 及 運 動

強 化 課 程 後 ， 體 適 能 表 現 皆 有 進 步 ， 故 ， 學 校 課 程 安 排 與 設

計 上 ， 應 搭 配 體 適 能 課 程 與 訓 練 ， 針 對 體 適 能 表 現 較 不 理 想

的 學 生 實 施 運 動 強 化 課 程 ， 以 提 升 我 國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  

根 據 董 國 安 （ 20 0 9）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原 因 主 要 可 分 為

學 生 本 身 及 學 校 體 育 教 學 問 題，前 者 包 含 肥 胖 影 響 學 生 體 能，

且 學 生 缺 乏 規 律 運 動 ； 價 值 觀 、 社 會 文 化 與 運 動 環 境 影 響 及

健 康 休 閒 觀 念 不 足，故 學 生 常 常 以「 沒 有 時 間 」、「 沒 有 同 伴 」

等 因 素 與 時 間 壓 力 下 ， 缺 乏 運 動 導 致 體 適 能 不 佳 ； 而 學 校 體

育 教 學 問 題 則 為 學 校 教 育 人 員 不 夠 關 心 法 令 與 政 策 ， 使 政 策

淪 為 空 談 、 忽 視 學 校 體 育 教 學 目 標 、 學 校 行 政 不 重 視 體 育 教

學 且 體 育 教 師 專 業 知 能 與 態 度 不 足 ， 最 後 體 育 教 學 及 評 鑑 與

考 核 未 落 實 。  

蘇 晏 揚 、 黃 美 瑤 、 周 建 智 （ 20 0 9） 指 出 ， 14 週 健 康 體 適

能 活 動 課 程 的 介 入 ， 有 效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認 知 ， 且 男 、 女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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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柔 軟 度 成 績 進 步 ， 女 學 生 肌 耐 力 成 績 亦 有 所 進 步 ， 因 此 ，

體 適 能 活 動 課 程 對 學 生 體 適 能 認 知 與 表 現 是 有 助 益 的 ， 而 體

適 能 認 知 亦 會 影 響 體 適 能 表 現 。 黃 銘 廣 （ 20 0 5） 提 到 ， 運 動

認 知 是 影 響 體 適 能 表 現 的 因 素 之 一 ， 其 研 究 發 現 運 動 認 知 與

體 適 能 表 現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綜 合 以 上 ， 影 響 我 國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規 律 運

動 」， 學 生 若 執 行 規 律 運 動 ， 體 適 能 自 會 提 升 ， 其 次 ， 運 動 社

會 支 持 、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運 動 認 知 、 運 動 場 所 與 規 模 及 體 適

能 強 化 課 程 等 對 體 適 能 提 升 亦 有 助 益 ； 而 Ｅ 化 社 會 、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 學 生 本 身 問 題 ， 如 肥 胖 、 價 值 觀 與 健 康 休 閒 活 動 等

及 學 校 問 題 ， 如 學 校 教 育 人 員 不 夠 關 心 法 令 與 政 策 、 不 重 視

體 育 、 教 師 專 業 知 能 與 態 度 不 足 等 ， 皆 是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退

步 原 因 。  

 我 國 推 動 體 適 能 的 相 關 計 畫 與 政 策  第 二 節  

壹 、 體 適 能 政 策 的 發 展  

教 育 部 自 1 9 9 5 年 推 展 體 適 能 政 策 至 今 已 近 二 十 年，推 廣

計 畫 主 要 分 成 三 階 段 ， 階 段 一 為「 3 3 3 計 畫 」（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專 案 計 畫 ， 2 0 0 0 年 至 2 0 0 4 年 ）、 階 段 二 是「 中 小 學 生 健 康

體 位 5 年 計 畫 」（ 2 0 0 4 年 至 2 0 0 8 年 ）、 階 段 三 則 為 「 快 活 計

畫 」（ 2 0 0 7 年 至 2 0 1 0 年 ）。  

在 3 3 3 五 年 計 畫 週 期 中 ， 教 育 部 積 極 推 動 體 適 能 護 照 、

體 適 能 成 就 獎 章 制 度 及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社 區 介 入 獎 助 計 畫 ，

希 望 透 過 這 些 計 畫 使 學 生 規 律 運 動 人 口 比 率 提 升 1 0﹪、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 1 0﹪ 及 體 適 能 認 知 提 升 3 0﹪ （ 教 育 部 ， 2 0 0 5）。

洪 嘉 文 （ 2 0 0 7） 指 出 ， 8 6 學 年 度 與 9 2 學 年 度 之 七 、 八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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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之 國 中 男 學 生 其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B M I）、仰 臥 起 坐（ 次 數 ）

是 增 加 的，但 坐 姿 體 前 彎（ 公 分 ）、立 定 跳 遠（ 公 分 ）及 1 6 0 0

跑 走 （ 秒 數 ） 的 成 績 卻 是 退 步 ； 在 國 中 女 學 生 部 份 ， 仰 臥 起

坐 部 份 明 顯 進 步 ， 其 餘 則 差 異 性 不 大 。 在 執 行 5 年 3 3 3 計 畫

後，教 育 部「 臺 閩 地 區 中 小 學 學 生 9 2 學 年 度 體 適 能 狀 況 調 查 」

顯 示 ， 多 數 中 小 學 學 生 已 相 當 瞭 解 運 動 認 知 的 概 念 ， 由 此 可

見 教 育 部 對 體 適 能 推 展 在 中 小 學 學 生 運 動 認 知 上 頗 具 成 效 ，

唯 體 適 能 表 現 不 盡 理 想 ， 為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與 達 成 社 會

各 界 對 體 適 能 之 共 識，教 育 部 繼 而 推 展 健 康 體 位 5 年 計 畫（ 施

致 平 等 ， 2 0 1 2）。  

由 於 我 國 青 少 年 及 兒 童 肥 胖 比 率 持 續 增 加 ， 國 中 生 肥 胖

盛 行 率 由 2 0 0 3 年 的 1 2 . 3﹪ 逐 漸 上 升 至 2 0 0 7 年 的 1 5 . 4﹪ ， 而

國 小 過 瘦 女 生 的 比 率 也 由 2 0 0 3 年 的 1 3 . 7﹪，大 幅 增 加 到 2 0 0 7

年 的 2 8﹪ ， 兩 頭 壓 縮 的 結 果 ， 造 成 體 位 適 中 的 國 中 小 學 生 比

率 降 低（ 劉 影 梅 ， 2 0 0 8）。 故 此 ， 希 望 藉 由 健 康 體 位 5 年 計 畫

達 到（ 一 ）自 辦 午 餐 學 校 ；（ 二 ）發 展 由 下 而 上 動 員 策 略 之 多

元 且 適 性 的 學 生 健 康 體 位 教 育 執 行 方 案 ；（ 三 ） 讓 至 少 5 0﹪

體 重 過 重 的 學 生，養 成 運 動 習 慣 ；（ 四 ）國 中 小 學 生 體 育 課 程

教 學 一 週 至 少 需 達 2 小 時；（ 五 ）學 生 每 天 規 律 活 動 時 間 至 少

3 0 分 鐘 以 上 ， 逐 年 提 昇 1 0 分 鐘 ；（ 六 ） 5 0﹪ 的 學 生 每 週 至 少

有 三 次 費 力 活 動 ， 一 次 達 3 0 分 鐘 以 上 ；（ 七 ） 學 生 假 日 從 事

靜 態 活 動 時 間 超 過 六 小 時 比 率 降 為 3 0﹪ 以 下 ；（ 八 ）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水 準 ， 增 進 身 心 合 理 發 展 ， 提 高 學 習 效 率 等 （ 教 育

部 ， 2 0 1 2 e）。  

2 0 0 7 年 開 始 實 施 之 快 活 計 畫，主 要 目 標 為 培 育 學 生 運 動

知 能 ， 激 發 學 生 運 動 動 機 與 興 趣 ，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奠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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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身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能 力 與 態 度 ， 並 落 實 （ 一 ）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每 天 至 少 累 積 3 0 分 鐘 的 身 體 活 動 時 間 ， 且 每 週 累 積 2 1 0

分 鐘 的 比 率，高 中 及 大 專 校 院 學 生 每 年 提 升 1 0﹪ 至 1 5﹪，國

中 小 學 生 於 2 0 0 8 年 達 到 8 0﹪ ；（ 二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參 加 體 適

能 檢 測 的 比 率 每 年 提 昇 2 0﹪，學 生 通 過 體 適 能 標 準 的 比 率 每

年 提 升 ；（ 三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比 率 每 年 提 升 4

﹪ 至 6﹪ ；（ 四 ）以 班 際 為 核 心 舉 辦 班 際 及 參 加 校 際 運 動 競 賽

的 學 校 比 率 每 年 提 升 2 0﹪ 等 各 具 體 指 標（「 教 育 部 快 活 計 畫 」，

2 0 0 7）。  

為 了 擴 大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機 會，教 育 部 體 育 司 從 2 0 0 2 年 開

始 陸 續 推 動 各 方 案 ， 如 「 一 人 一 運 動 ， 一 校 一 團 隊 」、「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時 間 方 案 」、「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方 案 」「推 動 學 生 海 洋 運

動 方 案 」 等 ， 目 的 是 為 培 養 健 康 活 力 的 學 子 ，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時 間 （ 李 宗 、 甘 偉 強 ， 2 0 1 1）。 此 外 ， 2 0 0 6 年 開 始 ， 體 育 司

開 始 辦 理「 多 元 化 體 適 能 資 訊 推 廣 計 畫 」，建 置「 體 適 能 資 料

上 傳 管 理 系 統 」及「 健 康 體 育 網 路 護 照 」，透 過 體 適 能 資 料 上

傳 作 業 ， 即 時 更 新 體 適 能 現 況 ， 學 校 、 政 府 等 教 育 單 位 可 藉

此 擬 訂 政 策 ， 學 生 則 可 藉 健 康 體 育 網 路 護 照 獲 得 多 元 化 運 動

處 方 資 訊 訊 息 ， 進 而 培 養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2 0 0 7 年 起 為 誘 導 學 校 、 學 生 與 家 長 重 視 體 適 能 ， 於 是 辦

理「 體 適 能 納 入 升 學 計 分 推 廣 計 畫 」，以 高 中 職 多 元 入 學 管 道

中 的 申 請 入 學 及 甄 選 入 學 為 主 ，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特 別 條 件 加 分

項 目 ； 為 了 提 升 檢 測 成 績 之 公 信 力 ， 另 外 規 劃 成 立 「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結 合 通 過「 體 適 能 指 導 員 培 育 計 畫 」初 級 研 習 檢 定

合 格 的 初 級 體 適 能 指 導 員 協 助 檢 測 。  

2 0 0 9 年 為 更 新 與 充 實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實 施 體 適 能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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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多 元 化 推 廣 計 畫 ， 除 宣 導 學 生 使 用 健 康 體 育 網 路 護 照 外 ，

更 改 善 體 適 能 檢 測 上 傳 系 統，此 系 統 於 9 6 學 年 度 上 線 後，年

度 上 傳 率 均 達 9 3﹪ 以 上 ； 透 過 學 校 上 傳 體 適 能 資 料 ， 除 可 瞭

解 各 校 之 體 適 能 狀 況 外 ， 還 可 瞭 解 各 縣 市 體 適 能 檢 測 執 行 情

形 。  

2 0 1 3 年 ， 國 民 體 育 法 第 6 條 修 正 ， 明 訂「 各 機 關 及 各 級

學 校 應 依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 配 合 國 家 體 育 政 策 ， 切 實 推 動 體 育

活 動 ；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及 專 科 學 校 五 年 制 前 三 年 並 應 安 排

學 生 在 校 期 間 ， 除 體 育 課 程 時 數 外 ， 每 日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之 時

間 ， 每 週 應 達 1 5 0 鐘 以 上 」（ 國 民 體 育 法 ， 2 0 1 3）。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根 據 第 八 次 全 國 教 育 會 議 之 結 論 與 建 議 事

項，結 合 國 民 體 育 法 第 6 條 的 修 正 案，於 2 0 1 4 年 推 動「 S H 1 5 0

方 案 」；「 S」 代 表 S p o r t s，「 H」 代 表 H e a l t h， 培 育 學 生 運 動

知 能 ， 激 發 學 生 運 動 動 機 ， 冀 望 除 體 育 課 外 ， 可 於 晨 間 、 課

間 、 空 白 課 程 及 課 後 時 間 增 加 身 體 活 動 ， 每 週 達 1 5 0 分 鐘 以

上 ， 並 達 成 （ 一 ） 高 中 以 下 學 校 （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學 生 達 到

每 週 運 動 1 5 0 分 鐘 比 率，預 計 每 年 提 升 1 5 %；（ 二 ）高 中 以 下

學 校（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學 生 體 適 能 上 傳 率 每 年 均 超 過 9 0 %；（ 三 ）

每 年 辦 理 各 級 典 範 學 校 觀 摩 或 研 討 活 動；（ 四 ）每 年 參 加 教 師

增 能 之 比 例 超 過 3 0 %；（ 五 ）每 年 超 過 1 4 0 萬 人 參 加 各 項 普 及

化 運 動 競 賽；（ 六 ）每 年 結 合 2 , 0 0 0 位 運 動 志 工 投 入 運 動 指 導

及 服 務；（ 七 ）國 小 學 生 畢 業 前 每 人 至 少 學 會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

（ 八 ） 2 0 2 1 年 各 級 學 生 體 適 能 中 等 比 率 達 6 0 %；（ 九 ） 2 0 2 1

年 學 生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比 例 逐 年 提 升 至 9 0 %等 9 點 具 體 目 標

（「 教 育 部 S H 1 5 0 方 案 」， 2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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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體 適 能 政 策 成 效  

根 據 施 致 平 、 蔡 明 河 （ 2 0 1 1） 之 研 究 發 現 ， 我 國 中 學 生

體 適 能 無 論 性 別 整 體 表 現 皆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退 步 ， 另 外 因 我 國

教 育 本 身 是 升 學 主 義 掛 帥 ， 學 生 從 國 小 、 國 中 到 高 中 ， 隨 學

級 的 增 加 運 動 人 口 遞 減 ， 時 間 不 夠 是 阻 礙 學 生 運 動 的 因 素 之

一 ， 且 政 府 在 宣 導 體 適 能 計 畫 的 同 時 ， 更 要 著 重 於 學 校 執 行

層 面 是 否 落 實 ， 如 此 體 適 能 計 畫 才 真 正 達 其 目 的 。  

根 據 施 致 平 等 （ 2 0 1 2） 調 查 國 中 生 運 動 與 校 園 體 適 能 推

展 情 形 發 現 ， 8 0﹪ 的 國 中 生 表 示 最 近 1 週 內 有 從 事 運 動 ， 且

約 5 0﹪ 學 生 達 到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3 3 3 政 策， 7 2﹪ 的 國 中 生 肯 定

學 校 積 極 推 展 體 適 能 相 關 活 動 ； 在 體 適 能 表 現 方 面 ， 其 研 究

與 8 6 學 年 度 及 9 2 學 年 度 教 育 部 公 布 之 臺 閩 地 區 中 小 學 學 生

體 適 能 檢 測 資 料 做 比 對 ， 發 現 不 論 國 中 男 生 或 女 生 體 適 能 整

體 表 現 大 多 比 8 6 與 9 2 年 度 遜 色 ， 其 研 究 顯 示 與 教 育 部 所 推

動 校 園 體 適 能 活 動 有 很 大 的 反 差 ， 有 必 要 檢 視 體 適 能 計 畫 的

內 容 抑 或 瞭 解 學 校 是 否 確 實 落 實 實 施 體 適 能 計 畫 。  

高 素 貞 （ 2 0 0 0） 使 用 「 學 生 體 適 能 護 照 」 介 入 國 中 生 之

體 適 能 、 運 動 認 知 與 運 動 態 度 ， 發 現 體 適 能 護 照 介 入 後 ， 學

生 運 動 態 度 與 認 知 有 顯 著 正 向 提 升 ； 而 在 體 適 能 方 面 ， 則 較

無 顯 著 影 響 。  

根 據 姚 承 義 、 林 嘉 志 、 徐 煋 輝（ 2 0 0 8）， 政 府 對 於 體 適 能

3 3 3 計 畫 宣 導 不 周，雖 然 推 展 該 計 畫，但 未 能 落 實 認 知 部 份 ，

有 誤 導 學 生 在 實 際 運 動 或 鍛 鍊 的 方 式 與 行 為 ， 應 透 過 課 程 教

導 學 生 體 適 能 知 識 ， 並 具 體 落 實 培 養 學 生 運 動 習 慣 ， 如 此 一

來 政 策 推 展 才 有 其 效 用 。  

陳 建 廷 （ 2 0 0 4） 指 出 ， 理 想 的 體 適 能 教 育 ， 在 完 成 體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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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檢 測 後 ， 應 該 為 學 生 開 立 適 合 的 運 動 處 方 ， 但 個 別 開 立 處

方 是 有 困 難 的 ， 且 就 一 位 體 育 專 任 教 師 而 言 ， 每 週 授 課 時 數

為 2 0 - 2 3 堂，約 為 1 1 個 班 級 3 3 0 個 學 生 左 右，若 個 別 為 學 生

開 立 運 動 處 方 有 實 際 執 行 困 難 的 ， 且 運 動 處 方 必 須 持 之 以 恆

執 行 ， 但 學 生 實 施 意 願 及 自 律 性 不 足 ， 以 致 要 落 實 體 適 能 教

育 是 困 難 的 。  

根 據 研 究 者 本 身 的 經 驗 ， 國 中 在 檢 測 體 適 能 時 ， 通 常 是

由 體 育 教 師 訂 定 日 期 ， 教 師 在 學 生 檢 測 前 說 明 施 測 方 法 與 步

驟 等 ， 甚 少 提 及 施 測 體 適 能 目 的 及 後 續 體 適 能 處 方 的 訂 定 ，

且 學 校 體 育 課 大 多 以 競 技 運 動 項 目 為 主 ， 課 程 安 排 較 少 針 對

體 適 能 進 行 設 計 。 許 振 明 （ 2 0 0 6） 指 出 ， 在 體 適 能 教 育 及 行

政 作 業 上 ， 有 近 六 成 的 體 育 教 師 未 接 受 體 適 能 教 育 訓 練 ， 且

其 研 究 發 現 學 校 在 推 動 體 適 能 較 缺 乏 有 組 織 的 計 畫 與 方 案 。  

洪 嘉 文（ 2 0 0 0）指 出，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有 效 策 略 包 括 ：

（ 一 ）教 育 行 政 主 管 之 願 景 與 決 心；（ 二 ）落 實 訪 視 制 度；（ 三 ）

體 育 教 學 正 常 化 ；（ 四 ） 地 方 政 府 全 力 配 合 ；（ 五 ） 學 校 成 立

推 動 小 組 ；（ 六 ） 重 視 教 職 員 工 之 體 適 能 活 動 ；（ 七 ） 設 置 體

適 能 相 關 措 施；（ 八 ）加 強 文 宣 工 作。要 落 實 體 育 教 學 正 常 化 ，

必 須 培 養 學 生 終 身 運 動 為 目 標 ， 且 體 育 教 師 應 該 有 體 育 課 不

等 於 體 適 能 之 基 本 認 知 ， 另 外 體 育 課 不 挪 作 他 用 且 應 教 學 多

元 化 、 樂 趣 化 。  

歸 納 而 言 ， 目 前 我 國 雖 然 推 展 各 項 體 適 能 相 關 計 畫 ， 但

國 中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似 乎 不 因 體 適 能 政 策 的 推 廣 有 明 顯 提 升 ，

且 因 為 升 學 壓 力 影 響 ， 造 成 運 動 時 間 不 足 ， 而 我 國 體 育 課 時

間 相 較 鄰 近 國 家 而 言 又 較 少 ， 體 育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處 方 開 立 也

心 有 餘 而 力 不 足 ， 雖 有 政 策 ， 成 效 卻 始 終 未 臻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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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體 適 能 與 升 學  

詹 正 豐 、 卓 俊 辰（ 2 0 1 0）指 出 ， 香 港 1 9 9 1 年 開 始 在 中 學

會 考 增 加 體 育 科，項 目 包 括 體 適 能 測 驗；新 加 坡 1 9 9 2 年 開 始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升 學 考 試 計 分 ， 積 極 推 動 學 生 的 體 育 活 動 ， 並

擬 定 國 家 民 防 軍 校 讓 體 適 能 優 良 的 學 生 加 分 ， 這 樣 的 措 施 受

到 中 小 學 校 長 與 家 長 的 歡 迎；中 國 大 陸 自 1 9 9 8 年 升 學 考 試 加

考 體 育 ， 也 因 此 提 高 學 校 體 育 的 地 位 。  

洪 嘉 文 （ 2 0 0 7） 指 出 ， 國 外 推 展 體 適 能 現 況 概 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種 係 以 獎 勵 為 主 ， 包 括 美 國 、 芬 蘭 、 英 國 、 韓 國 及 日

本 等 國 家，其 傾 向 頒 發 獎 章 給 達 標 的 參 與 者 或 制 定 相 關 計 畫、

體 育 法 等 ， 規 定 學 校 必 須 強 化 及 培 育 學 生 體 育 活 動 。 另 一 種

推 展 體 適 能 方 法 則 為 納 入 升 學 考 試 計 分 ， 新 加 坡 、 香 港 與 中

國 大 陸 即 採 此 方 法 ， 除 納 入 升 學 考 試 計 分 外 ， 新 加 坡 的 體 能

成 績 亦 會 影 響 履 行 義 務 兵 役 之 役 期 長 短 ； 此 外 ， 各 國 的 體 適

能 考 試 亦 有 所 差 異 ， 新 加 坡 主 要 測 試 項 目 包 括 仰 臥 起 坐 、 坐

姿 體 前 彎 、 立 定 跳 遠 、 平 地 引 體 向 上 、 4 0 公 尺 左 右 折 返 跑 、

2 . 4 公 里 跑 步 等 ； 香 港 則 為 身 體 組 成 、 皮 下 脂 肪 比 、 仰 臥 起

坐 、 坐 姿 體 前 彎 、 耐 力 路 跑 與 伏 地 挺 身 ； 而 中 國 大 陸 則 依 國

家 教 育 委 員 會 設 定 之 考 試 項 目 ， 可 自 選 跳 、 跑 、 投 等 項 目 。  

李 俊 杰 （ 2 0 0 2） 指 出 ， 中 國 大 陸 為 改 善 學 生 體 質 低 落 、

運 動 技 能 不 足 、 健 康 狀 況 不 佳 等 ， 便 提 出 初 中 畢 業 生 升 學 體

育 考 試 的 構 想 ， 從 1 9 7 9 年 有 學 校 試 辦 至 1 9 9 8 年 ， 除 甘 肅 省

外 全 都 實 施 體 育 考 試 。 從 試 辦 至 正 式 實 施 將 近 二 十 年 間 ， 各

省 計 入 升 學 總 分 的 分 數 介 於 3 0 - 6 0 分 之 間，到 1 9 9 5 年「 全 國

繼 續 試 行 初 中 畢 業 生 升 學 考 試 體 育 工 作 方 案 」 規 定 以 2 0 - 3 0

分 為 宜 ， 考 試 項 目 包 括 短 跑 、 中 長 跑 、 立 定 跳 遠 、 推 鉛 球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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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體 向 上 等 項 目 。 藉 由 體 育 考 試 ， 提 高 學 校 體 育 的 地 位 ， 連

帶 也 提 高 體 育 教 師 的 社 會 地 位 ， 更 改 善 增 強 學 生 健 康 與 體

質 。  

劉 海 元 （ 2 0 0 8） 指 出 ， 中 國 大 陸 體 育 考 試 的 計 算 方 式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將 統 一 體 育 考 試 成 績 計 入 中 考 總 分 （ 中 考 是 中

國 大 陸 對 九 年 義 務 教 育 之 後 的 畢 業 或 升 學 考 的 簡 稱 ， 全 名 為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招 生 考 試，亦 稱 初 級 中 等 教 育 畢 業 考 試 ），做 法

簡 單 易 操 作 且 效 度 高 ， 但 對 於 平 時 學 生 參 與 訓 練 或 體 育 課 表

現 會 顯 較 不 積 極 ； 另 一 種 則 是 學 分 制 ， 將 初 中 三 個 學 年 的 體

育 課 、 課 餘 體 育 訓 練 、 國 家 學 生 體 質 健 康 標 準 測 試 與 體 育 考

試 合 起 來 統 籌 計 算 納 入 中 考 總 分 ， 方 法 較 複 雜 且 程 序 多 ， 但

對 於 學 生 平 時 的 訓 練 及 課 程 有 促 其 積 極 之 效 ， 唯 體 育 課 、 課

餘 訓 練 是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負 責 考 核 ， 其 成 績 令 人 懷 疑 其 公 平

性 。  

歸 納 而 言 ， 由 於 我 國 向 來 重 視 升 學 ， 現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 將 可 提 升 體 適 能 受 重 視 程 度 ， 鄰 近 國 家 如 中 國

大 陸、香 港、新 加 坡 等 已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升 學 考 試 且 行 之 有 年 ，

藉 由 此 政 策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 學 校 體 育 與 體 育 教 師 的 地

位 也 隨 之 提 高，唯 計 分 方 式 與 成 績 來 源 必 須 謹 慎 且 多 方 考 量，

避 免 成 績 不 公 為 人 詬 病 。  

 十 二 年 國 教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現 況 分 析  第 三 節  

十 二 年 國 教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是 社 會 大 眾 關 注 的 焦 點 ，

各 界 對 超 額 比 序 公 平 性 與 公 正 性 一 直 有 所 爭 議 ， 以 下 將 討 論

各 界 對 超 額 比 序 的 觀 點 ， 並 探 討 各 就 學 區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現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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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各 界 對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的 觀 點  

十 二 年 國 教 計 畫 公 佈 後 ， 每 位 學 生 都 想 進 入 理 想 中 的 學

校 ， 因 此 各 界 對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的 意 見 爭 議 不 斷 ， 希

望 討 論 出 最 符 合 公 平 正 義 的 超 額 比 序 方 案 。 為 此 ， 教 育 部 訂

出 超 額 比 序 大 方 向 項 目 ， 由 各 就 學 區 因 地 因 校 制 宜 。  

王 金 國 （ 2 0 1 2） 指 出 ， 超 額 比 序 在 某 些 項 目 給 分 標 準 上

是 具 有 爭 議 的 ， 例 如 體 適 能 、 幹 部 、 服 務 學 習 等 ， 這 些 項 目

在 採 計 標 準 上 尚 不 明 確，使 師 生 及 家 長 皆 無 所 適 從；相 反 的 ，

若 由 正 向 角 度 來 思 考 ， 學 校 會 推 動 各 項 社 團 供 學 生 參 與 ， 亦

會 辦 理 服 務 學 習 引 導 學 生 思 考 服 務 的 價 值 ， 如 此 必 能 使 學 生

獲 得 多 元 的 學 習 機 會 ， 享 受 學 習 的 樂 趣 。  

趙 筱 瓏 （ 2 0 1 2） 指 出 ， 十 二 年 國 教 計 畫 提 出 之 初 ， 其 改

革 方 向 是 許 多 家 長 贊 同 的 ，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內 的 就 近 入 學 可 減

少 孩 子 通 勤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 免 試 入 學 可 減 少 孩 子 升 學 壓 力 ，

孩 子 有 更 多 的 時 間 發 展 其 興 趣 ， 但 隨 著 政 策 執 行 時 間 越 來 越

接 近 ， 開 始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出 現 ， 在 就 近 入 學 方 面 ， 基 北 區 因

多 數 明 星 高 中 都 集 中 在 臺 北 市 ， 基 隆 及 新 北 政 府 即 擔 心 轄 區

內 學 生 流 失 ， 戶 籍 遷 至 明 星 高 中 附 近 ； 此 外 ， 長 久 以 來 ， 明

星 高 中 培 育 英 才 觀 念 已 深 根 蒂 固 ， 許 多 專 家 、 校 長 、 老 師 、

校 友 與 家 長 們 為 維 護 學 校 的 菁 英 亦 不 同 意 就 近 入 學 為 入 學 方

式 之 一 。  

詹 惟 鈞 （ 2 0 1 3） 提 到 ， 十 二 年 國 教 是 先 進 國 家 的 教 育 趨

勢 ， 但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如 體 適 能 、 就 近 入 學 、 品 德 表 現 、 獎 懲

紀 錄 、 服 務 學 習 、 競 賽 成 績 等 讓 國 人 有 公 平 的 疑 慮 ， 雖 然 這

些 項 目 很 龐 雜 ， 無 非 是 鼓 勵 學 生 可 以 多 元 嘗 試 、 均 衡 發 展 ，

多 元 的 入 學 方 式 及 比 序 項 目 可 以 讓 教 育 的 活 力 施 展 出 來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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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的 改 革 是 讓 學 生 依 興 趣 與 志 向 入 學 ， 因 此 適 性 輔 導 才 是 國

教 的 重 點 。  

曾 世 豐 （ 2 0 1 3） 指 出 ， 十 二 年 國 教 的 超 額 比 序 雖 然 各 縣

市 有 不 同 的 標 準 ， 但 大 致 的 原 則 是 一 致 的 ， 且 比 序 項 目 如 社

團 、 體 適 能 、 競 賽 等 與 教 育 會 考 之 比 例 其 實 不 相 上 下 ， 這 樣

的 設 計 對 學 習 成 就 較 不 理 想 的 學 生 其 實 是 利 多 的 ， 可 以 促 使

這 類 學 生 發 展 其 他 項 目 的 學 習 意 願 ， 並 讓 外 界 注 意 到 學 生 學

科 外 的 各 項 發 展 。   

梁 雅 賀 、 孫 玉 中 （ 2 0 1 4） 指 出 ， 十 二 年 國 教 的 焦 點 不 應

只 放 在 入 學 方 式 與 學 費 減 免 問 題 ， 超 額 比 序 各 項 目 只 是 為 升

學 而 不 得 不 為 之 ， 家 長 的 心 態 應 該 隨 時 代 改 變 ， 不 再 被 文 憑

主 義 影 響 ， 且 教 師 是 教 育 改 革 成 敗 的 關 鍵 ， 教 育 改 革 應 該 由

下 而 上 進 行 ， 先 重 視 教 育 專 業 才 能 提 升 教 育 品 質 ， 教 改 萬 不

能 為 討 好 家 長 、 民 代 與 媒 體 朝 令 夕 改 ， 才 不 會 失 去 推 行 的 初

衷 。  

賴 幸 妮 （ 2 0 1 0） 研 究 發 現 國 中 教 育 人 員 對 免 試 入 學 制 度

抱 持 正 面 的 看 法 ， 且 中 規 模 與 小 規 模 學 校 比 大 規 模 學 校 更 同

意 免 試 入 學 的 實 施 ； 廉 雅 婷 （ 2 0 1 2） 研 究 發 現 ， 各 界 對 於 十

二 年 國 教 政 策 普 遍 認 同 ； 魯 筠 珍 （ 2 0 1 3） 針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實 施 方 式 、 測 驗 方 式 與 政 策 內 容 研 究 發 現 ， 民 眾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有 一 定 程 度 瞭 解 ， 其 中 ， 學 生 與 軍 公 教

人 員 相 較 於 其 他 職 業 而 言 ， 瞭 解 程 度 較 高 ； 此 外 ， 其 研 究 並

指 出 ， 民 眾 認 為 體 適 能 成 績 由 學 校 發 出 較 不 具 公 信 力 ， 各 界

認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成 績 計 算 與 成 績 取 得 ， 各 就 學 區

應 該 有 一 致 性 ，  

蔡 仁 政 （ 2 0 1 4） 以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設 計 問 卷 ， 針 對 適 切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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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學 生 、 家 長 與 老 師 填 答 ， 結 果 發 現 ， 整 體 而 言 對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抱 持 正 向 看 法 ， 此 外 ， 學 生 認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適 切 性 屬 於 普 通（ 4 4﹪ ），家 長 認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屬 於

整 體 適 切（ 4 4﹪ ），而 教 師 則 認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整 體 不

適 切 （ 5 0﹪ ）。  

貳 、 各 就 學 區 採 計 體 適 能 現 況  

研 究 者 根 據 各 就 學 區 公 布 的 免 試 入 學 作 業 要 點 ， 整 理 成

表 2 - 2。 基 北 區 、 竹 苗 區 、 中 投 區 及 台 東 區 在 多 元 學 習 項 目

並 無 採 計 體 適 能 ， 採 計 體 適 能 就 學 區 採 計 分 數 為 3 分 至 2 0

分 不 等，分 數 越 高，代 表 體 適 能 在 超 額 比 序 總 分 比 例 佔 越 高 ，

也 意 味 著 學 生 體 適 能 越 受 該 就 學 區 重 視 。  

基 北 區 因 為 超 額 比 序 採 計 體 適 能 的 爭 議 太 大 ， 因 此 北 北

基 有 共 識 要 刪 除 超 額 比 序 體 適 能 項 目（ 臺 灣 立 報， 2 0 1 2）；竹

苗 區 因 為 均 衡 學 習 已 納 入 健 體 領 域 ， 且 新 竹 縣 體 健 課 課 長 林

宛 靜 表 示 ， 各 校 體 育 課 大 多 正 常 化 ， 縣 內 常 舉 辦 體 育 競 賽 ，

且 考 量 少 數 學 生 體 能 受 限 ， 因 此 竹 苗 區 決 議 刪 除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自 由 時 報， 2 0 1 3）；中 投 區 經 經 過 多 次 開 會 研

議 後 ， 決 定 刪 除 對 弱 勢 學 生 較 「 不 友 善 」 的 比 序 項 目 ， 因 此

將 體 適 能 屏 除 在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外（ 臺 中 都 會 新 聞， 2 0 1 2）；臺

東 區 原 本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內 有 體 適 能 ， 但 經 過 各 方 專 家 、 教 師

與 家 長 表 達 意 見 後 ， 委 員 會 討 論 決 議 後 將 體 適 能 項 目 刪 除 ，

避 免 超 額 比 序 太 多 元 ， 家 長 無 所 適 從 ， 學 生 的 學 習 壓 力 更 大

（ 自 由 時 報 ， 2 0 1 2）。  

根 據 教 育 部 訂 定 的「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採 計 原 則（ 教 育 部 ，

2 0 1 2 c）， 體 適 能 檢 測 成 績 以 門 檻 方 式 計 分 ， 門 檻 設 在 p r 2 5 ，

參 照 教 育 部 2 0 1 2 年 公 布 的 體 適 能 常 模，依 學 生 的 性 別、年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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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不 同 的 門 檻 標 準 ， 如 表 2 - 3， 基 本 上 每 位 學 生 完 成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坐 姿 體 前 彎、立 定 跳 遠 與 8 0 0 / 1 6 0 0 跑 走 等 四

項 檢 測 為 原 則，若 因 個 人 因 素（ 如 生 病 等 ）無 法 完 成 四 項 者 ，

則 可 擇 項 檢 測 ， 任 兩 項 成 績 達 門 檻 予 以 計 分 。 此 外 ， 持 有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會 鑑 定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證 明 ， 或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 證 明 ） 者 ， 或 持 有 公 立

醫 院 證 明 為 重 大 傷 病 、 體 弱 學 生 ， 考 量 學 生 身 心 發 展 差 異 及

就 學 權 益 ， 比 照 門 檻 標 準 ， 予 以 計 分 。  

各 就 學 區 體 適 能 採 計 內 容 方 面 ， 桃 園 區 及 高 雄 區 及 採 用

門 檻 為 標 準 ，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只 要 達 門 檻 ， 即 可 拿 到 體 適 能

的 全 部 分 數 。 其 他 就 學 區 採 用 門 檻 獎 章 方 式 作 為 體 適 能 分 數

來 源 ， 當 學 生 體 適 能 施 測 成 績 高 於 規 定 的 標 準 後 ， 即 可 獲 得

獎 章 ， 獎 章 分 三 類 ， 分 別 是 金 質 獎 章 ， p r 8 5 以 上 者 ； 銀 質 獎

章 ， p r 7 5 以 上 者 ； 銅 質 獎 章 ， p r 5 0 以 上 ， 另 外 中 等 程 度 指

p r 2 5 至 p r 4 5， 而 p r 2 5 以 下 則 為 待 加 強 程 度 ， 利 用 門 檻 加 獎

章 ， 讓 體 適 能 表 現 較 好 的 學 生 另 外 有 獎 章 加 分 的 獎 勵 。  

成 績 來 源 方 面 ， 可 分 為 兩 種 ， 一 為 學 校 教 師 施 測 ， 學 校

核 章 ， 並 上 傳 至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 備 查 ， 二 為 學 生 至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施 測 體 適 能 後 所 取 得 的 成 績 ； 桃 園 區 、 雲 林 區 與 澎 湖

區 為 學 校 自 行 檢 測 ， 再 上 傳 至 體 適 能 網 站 備 查 ， 彰 化 區 、 臺

南 區 與 屏 東 區 則 需 要 到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檢 測 取 得 體 適 能 成 績 ，

其 餘 就 學 區 可 選 擇 學 校 自 測 成 績 或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成 績 。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對 象 為 臺 中 市 體 育 教 師 ， 雖 然 中 投 區 目 前

未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但 此 乃 當 前 教 育 改 革 重 大 議 題 ，

未 來 中 投 區 亦 有 可 能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希 望 藉 由 本 研

究 ， 可 提 供 政 策 參 考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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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各 學 區 多 元 表 現 之 體 適 能 項 目  

採
計
方
式  

就學區  

採
計
上
限  

成績
來源  

採計內容  

達
門
檻  

桃園區  6

分  

學校
上傳  

任二項成績達門檻標準者，予以計分。  

高雄區  20

分  

兼採  只要每學年一項得到中等以上，當學年度就得 3

分，如獲得 2 項中等，則得 6 分，3 項中等則得 9

分等，體適能項目採計上限以 20 分計。  

門
檻
加
獎
章  

嘉義區  8

分  

兼採  任一單項達門檻者各得 1.5 分，總成績達銅質以上
者另加 2 分。  

彰化區  6

分  

檢測
站  

四項任採三項，每單項銅牌以上者各 2 分，每單項
中等或待加強各 1 分。  

雲林區  7

分  

學校
上傳  

1.四個項目全部檢測，任一項成績達門檻標準者得
2 分，最高得 4 分。  

2.檢測總成績各項體適能成績均達銅質章，再加 1

分。各項體適能成績均達銀質章，再加 2 分。各項
體適能成績均達 p 金質章，再加 3 分。  

臺南區  8

分  

檢測
站  

1.同一次檢測任二項檢測成績達門檻者，得 4 分。 

2.同一次檢測任二項檢測成績達百分等級 50 以上
者，得 6 分。  

3.同一次檢測任二項檢測成績達百分等級 75 以上
者，得 7 分。  

4.同一次檢測任二項檢測成績達百分等級 85 以上
者，得 8 分。  

屏東區  6

分  

檢測
站  

1.各單項成績達門檻標準者，各得 1 分。  

2.總評為金質者另加 2 分，總評為銀質者另加 1

分，總評為銅質者另加 0.5 分。  

花蓮區  9

分  

兼採  各單項達門檻以上者各得  2 分。另各單項達銅牌以
上者另加  1 分。  

宜蘭區  3

分  

兼採  各單項任一學期達門檻標準者各加  0.5 分，單次總
成績達金質者另加 1 分；銀質者另加 0.5 分。  

澎湖區  8

分  

學校
上傳  

各單項達門檻以上者各得  2 分，另各單項達體適
能常模 pr50 以上者另加  1 分。  

金門區  3

分  

兼採  各單項均達標準者各得 0.5 分，總成績達金質者另
加 1 分；銀質者加 0.5 分；銅質者加 0.2 分。  

本 表 由 研 究 者 整 理 自 中 教 司 於 1 0 1 年 4 月 2 5 日 在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網 站 所 頒 布 之 各 招 生 區 免 試 入 學 作 業 要 點 及 特 色 招 生 核 定 作

業 要 點 與 體 育 署 即 時 新 聞 （ 2 0 1 2 ）， 本 表 適 用 1 0 3 學 年 度 免 試 入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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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體 適 能 表 現 各 單 項 檢 測 成 績 門 檻  

       年 齡  

項 目  

男  女  

13 14 15 16 13 14 15 16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次 ) 29 30 32 33 23 22 22 23 

坐姿體前彎 (公分 ) 18 18 18 18 24 23 25 24 

立定跳遠 (公分 ) 148  165 175 180 120 122 125 127 

800/1600 公尺跑走 (秒 ) 676 659 619 578 316 323 320 311 

本 表 由 研 究 者 整 理 自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網 站 所 頒 布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採 計 原 則 ， 各 單 項 成

績 參 考 教 育 部 2 0 1 2 年 公 布 的 體 適 能 常 模 ， 門 檻 設 在 p r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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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第 參 章

 研 究 架 構  第 一 節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看 法 與 應 對 策 略 ， 並 藉 由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觀 點 探 討 十 二 年 國 教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政

策 執 行 之 看 法 與 建 議 ， 最 後 請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建 議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順 位 及 分 數 為 多 少 較 合 宜 。  

本 研 究 以 教 師 背 景 為 自 變 項 ， 分 為 性 別 、 學 校 類 型 、 工

作 項 目 與 學 校 規 模 ， 而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看 法 、 應 對 策 略 為 依 變 項 ， 研 究 架 構 圖 如 圖 3 - 1。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納 入

體 適 能 的 認 知 與 具 體 作 法  

自 變 項 ： 教 師 背 景  

1 .性 別  

2 .學 校 類 型  

3 .工 作 項 目  

4 .學 校 規 模  

依 變 項：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看 法 、 應 對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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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對 象 及 抽 樣 方 法  第 二 節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臺 中 市 公 立 國 中 及 完 全 中 學 國 中 部

體 育 教 師 及 運 動 教 練 ， 體 育 教 師 再 細 分 為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及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 只 要 是 擔 任 教 練 者 即 歸 類

於 運 動 教 練 ， 不 再 細 分 。  

抽 樣 方 式 採 取 滾 雪 球 抽 樣 ( S n o w b a l l i n g  S a m p l i n g )， 先 由

研 究 者 熟 識 之 體 育 教 師 為 主，再 由 這 些 體 育 教 師 向 他 校 延 伸，

以 求 得 最 大 樣 本 數 ， 問 卷 採 郵 寄 ， 附 回 郵 信 封 方 式 請 負 責 體

育 教 師 回 收 後 擲 寄 ， 根 據 臺 中 市 教 育 局 資 料 ， 臺 中 市 公 立 國

中 加 上 公 立 完 全 中 學 國 中 部 共 有 8 0 所 ， 本 研 究 問 卷 共 發 了

4 1 所 ， 共 計 發 放 2 7 1 份 ， 收 回 2 5 2 份 ， 回 收 率 達 9 3﹪ 。  

 研 究 工 具  第 三 節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工 具 是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後 ， 根 據 研 究 架 構 自

編 而 成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師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納 入 體

適 能 的 認 知 與 具 體 作 法 」，問 卷 編 製 由 預 試 問 卷 開 始，陸 續 修

改 為 正 式 問 卷 ， 編 制 歷 程 如 下 ：  

壹 、  預 試 問 卷 編 製：本 研 究 在 文 獻 探 討 後，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

編 製 成 「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師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納

入 體 適 能 的 認 知 與 具 體 作 法 」 問 卷 ， 包 括 ： 第 一 部 份 的

「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的 「 教 師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免 試 入

學，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此 部 份 含 2 5 道 題 目 ；

第 三 部 份 的「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應 對 策 略 」；

此 部 份 含 1 7 道 題 目 ， 最 後 一 部 份 為 「 開 放 問 題 」， 共 7

道 題 目 供 填 卷 者 自 由 作 答 。  

貳 、  專 家 效 度 ： 擬 定 問 卷 後 ， 經 過 指 導 教 授 協 助 ， 函 請 兩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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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內 之 專 家 協 助 做 專 家 效 度 （ 如 附 件 一 ）， 評 估 本 預

試 問 卷 題 目 內 容 與 語 意 是 否 與 本 研 究 相 符 合 ， 再 將 兩 位

專 家 審 查 結 果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後 ， 經 過 刪 除 與 修 改 ， 專

家 效 度 具 體 的 修 改 情 形 如 附 件 二 ， 修 改 後 確 認 預 試 問 卷

定 稿 ， 如 附 件 三 。  

參 、  預 試 問 卷 發 放 與 填 答 ： 由 於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 樣 本 數 不 若 其 他 研 究 母 群 較 廣 泛 ，

故 此 ， 預 試 問 卷 發 放 2 0 份 ， 剔 除 填 答 不 全 及 無 效 問 卷

後 ， 有 效 問 卷 1 9 分 ， 有 效 率 為 9 5 %。 本 研 究 問 卷 主 要

採 李 克 特（ L i k e r t t y p e）五 點 量 表 方 式 作 答，選 項 分 為「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沒 意 見 」、「 不 同 意 」 與 「 非 常 不 同

意 」，由 填 卷 者 依 自 己 意 見 自 由 填 答，計 分 方 式 分 別 為 5、

4、 3、 2、 1 分 ， 最 後 再 計 算 總 分 ， 得 分 越 高 者 表 示 越 認

同 該 部 份 選 項  

肆 、  結 果 分 析  

一 、  信 度 分 析 ： 本 問 卷 信 度 分 析 採 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 信 度 分

析，結 果 顯 示 第 二 部 份 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 係 數 值 為 . 9 4，

第 三 部 份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值 . 7 9， 根 據 D e Ve l l i s ( 1 9 9 8 )

針 對 信 度 的 建 議 ， 信 度 最 好 在 .7 0 以 上 ， 本 問 卷 兩 大 部

份 皆 在 良 好 的 信 度 範 圍 內 ； 本 研 究 設 定 的 標 準 是 修正的

題目總相關要大於 .30。  

二 、  項 目 分 析：利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求 出 各 題 目 的 決 斷

值（ C R，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項 目 分 析 如 表 3- 1 與 表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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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認 知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總 表  

題

號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極端組 t

檢定（決

斷值）  

修正的題

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

時的

Cronbach'

s α 值  

1 4.00 1.155 -1.210 1.548 .628 .940 

2 4.00 1.054 -1.590 .870 .663 .940 

3 4.16 1.015 -1.775 .870 .728 .939 

4 3.58 .902 -1.025 2.678 .832 .938 

5 3.95 1.026 -1.265 3.060 .853 .937 

6 4.00 1.054 -1.272 3.866 .838 .937 

7 4.00 1.054 -1.272 3.139 .807 .938 

8 3.53 1.073 -.679 3.368 .732 .939 

9 3.53 .964 -.914 3.525 .719 .939 

10 3.89 1.049 -1.386 3.060 .770 .938 

11 4.11 1.100 -1.627 5.612 .841 .937 

12 4.00 1.202 -1.073 5.196 .795 .938 

13 3.89 .994 -1.287 3.525 .760 .939 

14 3.95 1.026 -1.265 3.866 .849 .937 

15 4.11 1.049 -1.523 3.544 .854 .937 

16 3.26 .991 .172 -1.357 -.359 .952 

17 3.68 1.250 -1.043 5.612 .649 .940 

18 4.37 .955 -2.572 1.033 .791 .938 

19 3.00 1.202 .000 1.800 .311 .945 

20 3.89 .875 -2.002 1.357 .804 .938 

21 3.26 .991 -.211 1.519 .507 .942 

22 3.63 1.300 -.408 -.225 -.063 .951 

23 2.68 1.003 -.015 -.092 .109 .947 

24 4.11 .875 -2.443 1.554 .878 .938 

本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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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策 略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總 表  

題

號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極端組 t

檢定（決

斷值）  

修正的題

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

時的

Cronbach'

s α 值  

1 3.74 0.872 -1.11 1.414 .342 .783 

2 4.11 0.875 -0.78 3.771 .618 .762 

3 3.84 0.834 -0.32 3.795 .557 .767 

4 4.53 0.513 -0.12 4.000 .464 .779 

5 4.26 0.653 -0.31 6.000 .686 .763 

6 3.95 0.705 -0.99 2.558 .584 .768 

7 3.53 1.307 -0.48 1.313 .143 .812 

8 3.79 0.713 -0.69 .632 .042 .801 

9 3.89 0.737 -0.76 1.342 .165 .794 

10 4 0.577 0 1.897 .396 .781 

11 4.26 0.733 -0.47 3.795 .493 .773 

12 4.47 0.513 0.12 4.000 .401 .781 

13 4.26 0.653 -0.31 6.000 .686 .763 

14 4.11 0.737 -0.17 2.132 .454 .776 

15 3.32 1.157 -0.70 .949 .070 .813 

16 4.42 0.607 -0.50 3.162 .422 .779 

17 3.95 1.026 -1.27 4.427 .551 .766 

本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7 9  

 

伍 、  編 製 正 式 問 卷 ： 經 過 預 試 分 析 後 ， 考 量 研 究 的 需 要 ， 雖

然 第 二 部 份 的 第 1 6、 2 2、 2 3 題 與 第 三 部 份 的 7、 8、 9

題 之 修 正 的 題 目 總 相 關 未 達 . 3 0，但 考 量 研 究 的 需 求，予

以 保 留 ， 在 經 過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後 ， 考 量 問 卷 題 目 的 適

切 性 ， 決 定 將 第 三 部 份 1、 2、 4、 7 題 刪 除 ， 並 修 正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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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順 序 ， 將 題 目 分 為 五 大 類 ， 分 別 為 第 一 部 份 ：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第

三 部 份：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第 四 部 份 ：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 第 五 部 份 則 為

開 放 試 題 ， 正 式 問 卷 如 附 件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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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流 程  第 四 節  

本 研 究 的 流 程 如 圖 3 - 2 所 示 ， 先 選 定 研 究 範 圍 ， 接 著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後 確 認 研 究 主 題 、 訂 定 題 目 ，

接 著 確 定 研 究 母 群 ， 選 定 研 究 工 具 ， 經 過 預 試 後 ， 修 正 研 究

工 具 再 發 放 正 式 問 卷 ， 正 式 問 卷 經 過 統 計 分 析 與 資 料 處 理 ，

最 後 完 成 結 果 與 討 論 。  

 

   

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選定研究範圍 

蒐集、閱讀相關文獻 

確定題目 

確定母群，選定工具 

預試，修正研究工具 

發放正式問卷 

進行統計分析與資料整理 

結果與討論 

1. 體適能意義及其影響

因素之探討  

2. 我國推動體適能的相

關計畫與政策  

3. 十二年國教體適能納

入超額比序現況分析  

專家效度、信度分析、項

目分析  

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Scheffe’s 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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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料 處 理  第 五 節  

本 研 究 問 卷 數 據 經 過 整 理 後 ， 篩 選 剔 除 資 料 不 全 者 並 建

檔 後 進 行 分 析 ， 使 用 S P S S  1 8 . 0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壹 、  描 述 性 統 計 ： 採 用 百 分 比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與 次 數 統 計

等 ， 統 計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看 法 與 應 對 策 略 及 體 育 教 師 針

對 學 生 體 適 能 情 形 與 超 額 比 序 之 建 議 。  

貳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檢 定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看 法 及 應 對 策 略

的 差 異 情 形 。  

參 、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檢 定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背 景 變 項 是 否 影 響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納 入 體

適 能 的 認 知 、 看 法 及 應 對 策 略 的 差 異 情 形 。  

肆 、  S c h e f f e ’ s 事 後 比 較 法：針 對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者 ，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檢 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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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果 與 討 論  第 肆 章

本 研 究 共 計 發 放 2 7 1 份 問 卷 ， 收 回 2 5 2 份 ， 回 收 率 達 9 3

﹪ ， 扣 除 第 二 、 第 三 及 第 四 部 份 填 答 不 全 者 5 份 ， 共 2 4 7 份

有 效 問 卷 ， 可 使 用 率 達 9 8﹪ ； 開 放 試 題 方 面 ， 遺 漏 值 處 理 採

取 配 對 刪 除 法 （ P a i r w i s e  D e l e t i o n  M e t h o d）。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進 行 研 究 樣 本 背 景 特 性 分 析 ，

第 二 節 說 明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第 三 節 闡 述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

第 四 節 則 探 討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應 對

策 略 ， 最 後 第 五 節 則 針 對 開 放 試 題 進 行 結 果 分 析 。  

 研 究 樣 本 背 景 特 性 分 析  第 一 節  

本 研 究 回 收 的 問 卷 第 一 部 份 為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背

景 特 性 ， 如 表 4 - 1 所 示 ， 背 景 資 料 說 明 如 下 ：  

壹 、  性 別：男 性 1 4 8 位，佔 5 9 . 9﹪；女 性 9 9 位，佔 4 0 . 1﹪ 。  

貳 、  服 務 學 校 類 型 ： 服 務 於 市 立 國 中 者 2 2 0 位 ， 佔 8 9﹪ ； 服

務 於 完 全 中 學 者 2 7 位 ， 佔 1 1﹪ 。  

參 、  工 作 項 目 ：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6 7 位 ， 佔 2 7﹪ ；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6 4 位 ， 佔 2 6﹪ ;體 育 專 任 教 師 9 2

位 ， 佔 3 7﹪ ； 運 動 教 練 2 4 位 ， 佔 1 0﹪ 。  

肆 、  學 校 規 模 ： 8 1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服 務 於 大 規 模 學 校 ， 佔

3 3﹪ ； 1 1 1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中 規 模 學 校 服 務 ， 佔 4 5

﹪； 5 5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小 規 模 學 校 服 務，佔 2 2﹪ 。  

 



 

38 

 

表 4 -  1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背 景 資 料 統 計 表  

類別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48 59.9﹪  

 女  99 40.1﹪  

學校類型  市立國中  220 89﹪  

 完全中學  27 11﹪  

工作項目  兼行政  67 27﹪  

 兼導師  64 26﹪  

 專任教師  92 37﹪  

 運動較練  24 10﹪  

學校規模  大規模學校  81 33﹪  

 中規模學校  111 45﹪  

 小規模學校  55 22﹪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第 二 節  

本 節 針 對 問 卷 內 容 的 第 二 部 份 「 教 師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免 試

入 學 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進 行 結 果 與 討 論 ， 本 部

份 題 目 6 題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情 形 如 表 4 - 2 所 示 ， 勾 選 同 意 者 2 分 ， 不 同 意 者 1 分 ，

因 此 取 平 均 分 數 1 . 5 分 為 分 界 點 ， 平 均 分 數 高 於 1 . 5 分 傾 向

瞭 解 ， 平 均 分 數 越 接 近 2 代 表 瞭 解 程 度 較 高 。  

壹 、 整 體 分 析  

由 表 4 - 2 可 發 現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的

認 知 皆 高 於 平 均 1 . 5 分 ， 其 中 第 1、 2、 3 題 瞭 解 程 度 較 高 ，

意 味 著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的 實 施 時 間 、 所 屬 就 學

區 及 升 學 方 式 較 瞭 解 。 第 4、 5、 6 題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相 較 第

1、 2、 3 題 而 言 ， 平 均 數 較 低 ， 標 準 差 較 高 ， 顯 示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超 額 比 序 的 內 涵 、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目 的

及 計 分 方 式 瞭 解 程 度 差 異 較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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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題 「 您 瞭 解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計 分 方 式 」 相 較

其 他 五 題 平 均 數 明 顯 較 低 ， 且 標 準 差 較 高 ， 研 究 者 推 測 因 臺

中 市 尚 未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且 目 前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就 學 區 ， 計 分 標 準 與 成 績 來 源 不 盡 相 同 ， 所 以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計 分 方 式 相 較 其 他 題

目 顯 得 較 不 熟 悉 。  

表 4 -  2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分

析 表  

題

號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1 您瞭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將自 103 年 8 月起全面實施  1 .91 .28 

2 您瞭解您服務學校所屬就學區  1 .89 .32 

3 您瞭解十二年國教將國中升學簡化為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 1 .87 .34 

4 您瞭解超額比序的內涵  1 .72 .45 

5 您瞭解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的目的  1 .76 .43 

6 您瞭解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的計分方式  1 .58 .49 

 

貳 、 背 景 變 項 分 析  

一 、 性 別  

由 表 4 - 3 顯 示 ，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 5 4， p > . 0 5）。  

表 4 -  3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女  99 10.67 1.64 -.54 .59 

男  148 10.78 1.52 

*p<.05，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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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學 校 類 型  

由 表 4 - 4 顯 示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 2 9， p > . 0 5）。  

表 4 -  4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市立國中  220 10.72 1.58 -.29 .77 

完全中學  27 10.81 1.50 

*p<.05， t 檢定  

 

三 、 工 作 項 目  

由 表 4 - 5 顯 示 ，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2. 1 1， p > . 0 5）。 

表 4 -  5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認 知 的 總 分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15.36   3   5.12 2.11 .10 

組內  589.01  243   2.42 

總和  604.36 246    

*p<.05 

再 進 一 步 以 各 小 題 深 入 分 析，如 表 4 - 6 所 示，第 4 題「 您

瞭 解 超 額 比 序 的 內 涵 」 在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5 題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由 S c h e f f e ’ s 法 進 行 第 4 題 事 後 比 較 ， 如

表 4 - 7 所 示，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明 顯 高 於 專 任 教 師 與 運 動 教 練 ，

而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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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顯著性 

1 您瞭解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將自 103 年 8

月起全面實施  

組間 .37    3 .12 1.58 .19 

組內 18.85 243 .08 

總和 19.22 246 

2 您瞭解您服務學校所

屬就學區 

組間 .31    3 .10 1.03 .38 

組內 24.52 243 .10 

總和 24.83 246 

3 您瞭解十二年國教將

國中升學簡化為免試

入學與特色招生  

組間 .22    3 .07 .65 .58 

組內 27.63 243 .11 

總和 27.85 246 

4 您瞭解超額比序的內

涵 

組間 2.81    3 .94 4.86 .00* 

組內 46.91 243 .19 

總和 49.73 246 

5 您瞭解體適能納入超

額比序的目的  

組間 .85    3 .28 1.55 .20 

組內 44.57 243 .18 

總和 45.43 246 

6 您瞭解體適能納入超

額比序的計分方式  

組間 1.33    3 .44 1.84 .14 

組內 58.72 243 .24 

總和 60.05 246 

*p<.05 

 

表 4 -  7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您 瞭 解 超 額 比

序 的 內 涵 」 之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摘 要 表  

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Scheffe’s 比較  

兼行政   67 1.87 .344 

兼行政>專任教師  

兼行政>運動教練  

兼導師   64 1.75 .436 

專任教師   92 1.64 .482 

運動教練   24 1.54 .509 

總和  247 1.72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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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學 校 規 模  

由 表 4 - 8 顯 示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0 2， p > . 0 5）。  

表 4 -  8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12    2  .05 .02 .98 

組內  604.26 244 2.48 

總和  604.36 246  

*p<.05 

 

參 、 小 結  

針 對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

本 研 究 與 賴 幸 妮 （ 2 0 1 0）、 廉 雅 婷 （ 2 0 1 2） 及 魯 筠 珍 （ 2 0 1 3）

研 究 相 符 ， 其 研 究 均 指 出 各 界 普 遍 認 同 亦 願 配 合 政 策 推 行 。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對「 您 瞭 解 超 額 比 序 的 內 涵 」達 顯 著 差 異 ，

差 異 結 果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高 於 專 任 教 師 及 運 動 教 練 ，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因 工 作 內 容 的 關 係 ， 相 較 於 專 任 教 師 及 運 動 教 練 ，

有 較 多 機 會 接 觸 十 二 年 國 教 的 宣 導 研 習 或 文 宣 等 ， 且 校 內 、

外 研 習 常 派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為 代 表 參 加 ， 另 外 ，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是 學 校 行 政 與 教 師 教 學 之 溝 通 橋 梁 ， 因 此 ，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內 涵 較 為 熟 悉 ， 故 ， 往 後 教 育 部 、 地 方 政 府 及 校 方 在 宣 導

十 二 年 國 教 各 方 面 政 策 時 ， 需 考 量 是 否 全 體 教 師 都 能 瞭 解 該

項 政 策 內 涵 ， 研 習 時 間 亦 可 考 慮 在 寒 、 暑 假 舉 辦 ， 讓 專 任 教

師 及 運 動 教 練 有 機 會 參 加，此 外，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參 與 校 內 、

外 各 項 研 習 後 ， 亦 可 利 用 領 域 會 議 等 時 間 與 「 夥 伴 」 分 享 ，

讓 每 位 教 師 都 能 瞭 解 各 項 政 策 方 針 與 走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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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第 三 節  

本 節 針 對 問 卷 內 容 的 第 三 部 份 「 教 師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免 試

入 學 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 進 行 結 果 與 討 論 ， 本 部

份 共 有 1 8 道 題 目 ， 其 中 第 1 6 題 是 反 向 題 ，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t y p e）五 點 量 表 方 式 作 答，分 數 越 低 表 示 越 不 同 意 該

題 幹 敘 述 ， 分 數 越 高 代 表 越 同 意 該 題 幹 敘 述 。  

壹 、 整 體 分 析  

根 據 表 4 - 9 顯 示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除 第 1 0 題 及 1 6 題 外 ， 其 餘 各 題 皆 超 過 平 均 分

數 3 分 ， 代 表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抱 持 正

面 看 法 。  

第 2 題 「 您 認 同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是 多 元 入 學 管 道

之 一 」、第 3 題「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有 助 於 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 」、第 4 題「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會 使 學

生 更 重 視 自 己 體 能 」、第 8 題「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會 使 家 長 更 重 視 學 生 體 能 」、 第 1 2 題 「 您 認 為 體 適 能 器 材 與

流 程 全 國 應 統 一 化 」及 第 1 8 題「 您 認 為 體 適 能 表 現 好 有 助 於

提 升 學 習 效 果 」，以 上 六 題 平 均 分 數 均 高 於 4 分，屬 於 較 高 程

度 同 意 。  

第 1 0 題「 您 認 為 各 就 學 區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作 法 已

臻 完 善 」及 第 1 6 題「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對 學 生 升

學 後 的 體 適 能 維 持 沒 有 助 益 」，這 兩 題 分 數 低 於 五 點 量 表 平 均

數 3 分 ， 顯 示 較 不 同 意 該 題 題 幹 所 述 。  

第 1 0 題 平 均 分 數 只 有 2 . 7 2 分 ， 顯 示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超 額 比 序 作 法 未 臻 完 善 ， 教 育 部 訂 定 「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44 

 

採 計 原 則 」 供 各 就 學 區 作 為 超 額 比 序 制 定 的 參 考 方 向 ， 但 各

就 學 區 在 體 適 能 採 計 上 仍 各 有 差 異 ， 因 此 ， 可 能 讓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產 生 疑 慮 ， 認 為 目 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作 法 還

有 改 善 空 間 。  

第 1 6 題 為 反 向 題 ， 平 均 分 數 2 . 6 5 分 ， 表 示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對 學 生 升 學 後 的 體 適 能 是

有 幫 助 的 ， 研 究 者 曾 在 「 1 0 3 年 度 臺 中 市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教 學 專 業 能 力 研 習 健 體 領 域 3 堂 課 9 小 時 中

3、中 4 區 實 體 研 習 」聽 到 講 師 說「 我 反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把 體 適 能 當 成 升 學 的 工 具 本 身 就 不 合 適 ， 而 且 學 生 升 學

後 對 體 適 能 沒 有 維 持 的 動 機 ， 就 像 許 多 體 保 生 進 了 大 學 後 反

而 不 練 習 了 ， 為 什 麼 ？ 因 為 他 就 是 用 他 體 保 生 的 身 分 當 成 升

學 的 機 會 ， 順 利 進 入 大 學 後 無 法 成 為 頂 尖 的 選 手 ， 那 為 什 麼

還 要 練 ？ 」，為 此，研 究 者 認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成 績 的

計 算 與 取 得 最 好 要 公 平 、 公 正 且 合 理 ， 以 免 斫 殺 學 生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  

第 1 4 題「 您 認 為 經 由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所 測 得 的 體 適 能 成 績

是 客 觀 公 正 的 」， 平 均 分 數 3 . 8 8 分 ，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在 檢 測 學

生 體 適 能 時 ， 有 一 定 的 流 程 與 步 驟 ， 所 以 基 本 上 成 績 是 公 正

且 客 觀 ， 但 本 題 所 得 到 的 分 數 卻 低 於 研 究 者 所 設 想 ， 因 此 ，

研 究 者 推 論 有 可 能 是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不 熟 悉 ，

抑 或 對 其 執 行 檢 測 時 的 公 正 性 產 生 懷 疑 ， 若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都 有 所 質 疑 ， 則 大 眾 質 疑 的 聲 浪 必 定 更 高 ， 故 ，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應 儘 早 統 一 體 適 能 成 績 來 源 ， 並 大 力 推 廣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

讓 大 眾 瞭 解 檢 測 站 之 運 作 ， 以 提 升 大 眾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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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分

析 表  

題

號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1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是可行的政策  3.93  .86 

2 您認同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是多元入學管道之一  4.03  .84 

3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有助於學生體適能提升  4.12  .94 

4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會使學生更重視自己體能  4.05  .98 

5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會使學生更重視體育課  3.95 1.01 

6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可以提升體育教師教學地位  3.64 1.03 

7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會使學校重視學校體育發展  3.84  .98 

8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會使家長更重視學生體能  4.07  .88 

9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對學生升學是公平的  3.41 1.06 

10 您認為各就學區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作法已臻完善  2.72 1.03 

11 您認為您服務的地區應該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  3.76  .95 

12 您認為體適能器材與流程全國應統一化  4.29  .81 

13 您認為每位體育教師所測得的體適能成績是客觀公正的  3.34 1.08 

14 您認為經由體適能檢測站所測得的體適能成績是客觀公正

的 

3.88  .90 

15 您認為各校上傳至體適能網站的學生體適能施測成績是公

正的 

3.31 1.00 

16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對學生升學後的體適能維持

沒有助益 

2.65 1.10 

17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對弱勢(如身心殘弱、不適合

檢測體適能)學生不公平 

3.43 1.10 

18 您認為體適能表現好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4.2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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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背 景 變 項 分 析  

一 、 性 別  

由 4 - 1 0 顯 示，不 同 性 別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 . 1 4， p > . 0 5）。  

表 4 -  1 0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差 異 情 形  

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女   99 66.59 8.98 -.14 .89 

男  148 66.76 9.55 

*p<.05， t 檢定  

 

二 、 學 校 類 型  

由 表 4 - 1 1 顯 示，不 同 學 校 類 型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整 體 看 法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 1 .  4 0，

p > . 0 5）。 進 一 步 以 各 題 進 行 分 析 ， 如 表 4 - 1 2 所 示 ， 發 現 第 1

題 「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是 可 行 的 政 策 」 及 第 4 題

「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會 使 學 生 更 重 視 自 己 體 能 」

達 顯 著 差 異 ， 這 兩 題 差 異 情 形 為 完 全 中 學 高 於 市 立 國 中 。  

完 全 中 學 國 中 部 在 升 學 管 道 中 多 了 「 直 升 」 的 選 項 ， 王

玉 珍 （ 2 0 0 7） 提 到 ， 國 中 學 生 直 升 高 中 ， 對 環 境 較 熟 悉 ， 且

直 升 學 生 能 獲 得「 直 升 認 同 」與「 學 校 認 同 」，在 社 會 支 持 上 ，

有 較 多 的 教 師 網 路 資 源 及 直 升 同 學 網 路 資 源；蔡 雅 雅（ 2 0 0 8）

研 究 發 現 ， 直 升 的 學 生 ， 其 學 業 與 學 習 適 應 有 中 度 正 相 關 ，

因 此 研 究 者 推 論，完 全 中 學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為 鼓 勵 學 生 直 升，

會 支 持 對 其 有 利 的 升 學 因 素，故，認 同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且 認 為 學 生 為 了 升 學 ， 會 更 重 視 自 己 的 體 適 能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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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整 體 看 法 差 異 情 形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市立國中  219 66.40 9.52 -1.40 .17 

完全中學   27 69.04 7.057 

*p<.05， t 檢定  

 

表 4 -  1 2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顯著性 

1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是可行的政

策 

組間   4.04   1 4.04 5.57  .02* 

組內 177.79 245  .73 

總和 181.83 246 

2 您認同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是多元入學

管道之一 

組間   1.56   1 1.56 2.24 .14 

組內 170.18 244  .70 

總和 171.74 245 

3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有助於學生

體適能提升 

組間   1.88   1 1.88 2.15 .14 

組內 214.48 245  .88 

總和 216.36 246 

4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會使學生更

重視自己體能  

組間   4.75  1 4.75 5.00  .03* 

組內 232.67 245  .95 

總和 237.42 246 

5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會使學生更

重視體育課 

組間     .01   1  .01  .01 .93 

組內 248.31 245 1.01 

總和 248.31 246 

6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可以提升體

育教師教學地位  

組間     .93   1  .93  .88 .35 

組內 258.00 245 1.05 

總和 258.93 246 

7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會使學校重

視學校體育發展  

組間     .01   1  .01  .01 .94 

組內 237.52 245  .97 

總和 237.52 246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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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會使家長更

重視學生體能  

組間     .68   1  .68  .87 .35 

組內 190.01 245  .77 

總和 190.69 246 

9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對學生升學

是公平的 

組間     .65   1  .65  .58 .45 

組內 277.05 245 1.13 

總和 277.70 246 

10 您認為各就學區將體

適能納入超額比序作

法已臻完善 

組間     .29   1  .29  .27 .60 

組內 261.87 245 1.07 

總和 262.16 246 

11 您認為您服務的地區

應該將體適能納入超

額比序 

組間     .82   1  .82  .92 .34 

組內 220.08 245  .90 

總和 220.91 246 

12 您認為體適能器材與

流程全國應統一化  

組間     .00   1  .00 .00 .95 

組內 162.59 245  .66 

總和 162.59 246 

13 您認為每位體育教師

所測得的體適能成績

是客觀公正的  

組間    2.00   1 2.00 1.73 .19 

組內 283.11 245 1.16 

總和 285.11 246 

14 您認為經由體適能檢

測站所測得的體適能

成績是客觀公正的  

組間     .20   1  .20  .24 .62 

組內 197.40 245  .81 

總和 197.60 246 

15 您認為各校上傳至體

適能網站的學生體適

能施測成績是公正的  

組間     .07   1  .07  .07 .79 

組內 242.54 245  .99 

總和 242.62 246 

16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對學生升學

後的體適能維持沒有

助益 

組間     .09   1  .09  .08 .78 

組內 296.26 245 1.21 

總和 296.36 246 

17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對弱勢(如身

心殘弱、不適合檢測體

適能)學生不公平  

組間     .10   1  .10  .08 .78 

組內 292.27 245 1.19 

總和 292.36 246 

18 您認為體適能表現好

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組間     .52   1  .52  .85 .36 

組內 149.36 245  .61 

總和 149.88 246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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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工 作 項 目  

由 表 4 - 1 3 顯 示，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總 分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3 . 7 ， p < . 0 5），

因 此 ， 進 一 步 進 行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如 表 4 - 1 4，

專 任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看 法 顯 著 差 異 程 度 大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表 4 -  1 3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看 法 的 總 分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920.32   3 306.77 3.66 .013* 

組內  20292.58 242  83.85 

總和  21212.90 245  

*p<.05 

 

表 4 -  1 4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看 法 總 分 之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摘 要 表  

 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Scheffe’s 比較  

 兼行政  67 63.93 9.68 

專任教師>兼行政  

 兼導師  64 66.25 9.82 

 專任教師  91 68.46 8.43 

 運動教練  24 68.83 8.42 

 總和  246 66.69 9.31 

 

根 據 本 部 份 題 目 ， 各 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1 5 所 示，第 2、3、1 2、1 3、1 5 及 1 6 題 達 顯 著 差 異（ p < . 0 5），

因 此 進 行 事 後 比 較，表 4 - 1 6 為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看 法 之 S c h e f f e ’ s 比 較 分 析 摘 要

表 ， 各 題 分 析 看 來 ， 發 現 第 2 題 「 您 認 同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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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序 是 多 元 入 學 管 道 之 一 」 與 第 3 題 「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有 助 於 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 」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 且 專 任

教 師 大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 臺 中 市 市 立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授 課 節 數 編 排 要 點 」 提 到 ，

健 康 與 體 育 專 任 教 師 每 週 授 課 節 數 1 8 - 2 1 堂，導 師 1 3 - 1 5 堂 ，

主 任、組 長 及 副 組 長 則 依 學 校 班 級 數 有 1 - 1 0 堂 課 不 等，研 究

者 推 測 專 任 教 師 因 為 授 課 時 數 、 任 教 班 級 數 較 多 ， 且 主 要 工

作 為 教 學 ， 相 對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有 更 多 機 會 可 以 看 到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進 步 ， 因 此 ， 更 認 同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是 多 元 入

學 管 道 之 一 ， 且 有 助 於 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 。  

第 1 2 題「 您 認 為 體 適 能 器 材 與 流 程 全 國 應 統 一 化 」達 顯

著 差 異 ， 且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大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帶 領 班 級 會 遇 到 學 生 升 學 問 題 ， 與 學 生 朝 夕 相 處 ， 難

免 希 望 學 生 升 學 得 以 進 入 理 想 學 校 就 讀 ， 對 於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各 比 序 項 目 自 然 希 望 越 公 平 越 好 ， 而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較 被 人 質 疑 的 是 成 績 的 公 平 性 ， 因 此 ，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比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更 同 意 體 適 能 器 材 與 流 程 全 國 應 統 一 化 。  

第 1 6 題「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對 學 生 升 學 後 的

體 適 能 維 持 沒 有 助 益 」 亦 達 顯 著 差 異 ， 且 運 動 教 練 大 於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與 專 任 教 師 ； 運 動 教 練 明 顯 不 認 同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對 學 生 升 學 後 體 適 能 沒 有 助 益 ， 根 據 蔡 忠 志 、 林 如 瀚

（ 2 0 1 1） 所 提 ， 研 究 者 認 為 運 動 教 練 因 為 指 導 的 學 生 都 是 運

動 技 能 水 準 、 同 質 性 、 練 習 意 願 較 高 之 學 生 ， 這 些 學 生 升 學

後 通 常 會 繼 續 練 其 專 長 項 目 ， 因 此 ， 運 動 教 練 相 較 體 育 教 師

更 認 同 學 生 升 學 後 體 適 能 能 維 持 一 定 水 準 而 不 致 退 步。第 1 3

及 1 5 題 經 過 事 後 比 較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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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顯著性 

1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是可行的政

策 

組間   3.57   3 1.19 1.62 .19 

組內 178.26 243 .73 

總和 181.83 246 

2 您認同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是多元入學

管道之一 

組間   6.66   3 2.22 3.26 .02* 

組內 165.08 242 .68 

總和 171.74 245 

3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有助於學生

體適能提升 

組間   8.63   3 2.88 3.37 .02* 

組內 207.73 243 .86 

總和 216.36 246 

4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會使學生更

重視自己體能  

組間   7.02 3 2.34 2.47 .06 

組內 230.40 243 .95 

總和 237.42 246 

5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會使學生更

重視體育課 

組間   5.35 3 1.78 1.78 .15 

組內 242.97 243 1.00 

總和 248.32 246 

6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可以提升體

育教師教學地位  

組間   1.62 3 .54 .51 .68 

組內 257.31 243 1.06 

總和 258.93 246 

7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會使學校重

視學校體育發展  

組間 6.64 3 2.21 2.33 .08 

組內 230.88 243 .95 

總和 237.52 246 

8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會使家長更

重視學生體能  

組間 4.27 3 1.42 1.86 .14 

組內 186.42 243 .77 

總和 190.69 246 

9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對學生升學

是公平的 

組間 1.87 3 .62 .55 .65 

組內 275.84 243 1.14 

總和 277.70 246 

10 您認為各就學區將體

適能納入超額比序作

法已臻完善 

組間 7.97 3 2.66 2.54 .06 

組內 254.19 243 1.05   

總和 262.16 246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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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 0 5  

 

 

 

 

11 您認為您服務的地區

應該將體適能納入超

額比序 

組間 4.91 3 1.64 1.84 .14 

組內 216.00 243 .89 

總和 220.91 246 

12 您認為體適能器材與

流程全國應統一化  

組間 7.75 3 2.59 4.06 .01* 

組內 154.84 243 .64 

總和 162.59 246 

13 您認為每位體育教師

所測得的體適能成績

是客觀公正的  

組間 10.11 3 3.37 2.98 .03* 

組內 275.00 243 1.13 

總和 285.11 246 

14 您認為經由體適能檢

測站所測得的體適能

成績是客觀公正的  

組間 4.38 3 1.46 1.84 .14 

組內 193.22 243 .80 

總和 197.60 246 

15 您認為各校上傳至體

適能網站的學生體適

能施測成績是公正的  

組間 11.81 3 3.94 4.14 .01* 

組內 230.81 243 .95 

總和 242.62 246 

16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對學生升學

後的體適能維持沒有

助益 

組間 16.76 3 5.59 4.85 .01* 

組內 279.60 243 1.15 

總和 296.36 246 

17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對弱勢(如身

心殘弱、不適合檢測體

適能)學生不公平  

組間 4.65 3 1.55 1.31 .27 

組內 287.72 243 1.18 

總和 292.36 246 

18 您認為體適能表現好

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組間 4.49 3 1.50 2.50 .06 

組內 145.39 243 .60 

總和 149.88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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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看 法 之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目  工作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Scheffe’s 

比較  

2 您認同將體適

能納入超額比

序是多元入學

管道之一  

兼行政  67 3.82 .82 專任>行政  

兼導師  64 3.95 .92 

專任教師  91 4.21 .77 

運動教練  24 4.17 .82 

3 您認為將體適

能納入超額比

序，有助於學生

體適能提升  

兼行政  67 3.82 .95 專任>行政  

兼導師  64 4.25 .93 

專任教師  92 4.25 .85 

運動教練  24 4.13 1.12 

12 您認為體適能

器材與流程全

國應統一化  

兼行政  67 4.04 .88 導師>行政  

兼導師  64 4.53 .64 

專任教師  92 4.29 .85 

運動教練  24 4.29 .75 

13 您認為每位體

育教師所測得

的體適能成績

是客觀公正的  

兼行政  67 3.19 1.10  

兼導師  64 3.14 1.08 

專任教師  92 3.46 1.06 

運動教練  24 3.79 .88 

15 您認為各校上

傳至體適能網

站的學生體適

能施測成績是

公正的  

兼行政  67 3.31 1.02  

兼導師  64 2.97 .99 

專任教師  92 3.46 .97 

運動教練  24 3.63 .82 

16 您認為將體適

能納入超額比

序對學生升學

後的體適能維

持沒有助益  

兼行政  67 2.69 1.06 教練>導師  

教練>專任  兼導師  64 2.41 1.04 

專任教師  92 2.60 1.13 

運動教練  24 3.38 .97 

 

四 、 學 校 規 模  

表 4 - 1 7 顯 示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 3 5， p > . 0 5）。  



 

54 

 

表 4 -  1 7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61.42 2 30.71 .35 .70 

組內  21151.48 243 87.04 

總和  21212.90 245  

*p<.05 

 

參 、 小 結  

整 體 而 言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看 法 抱 持 正 面 態 度，但 第 1 0 題「 您 認 為 各 就 學 區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作 法 已 臻 完 善 」 低 於 平 均 分 數 3 分 ， 顯 示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未 臻 完 善 ， 與 王 金 國

（ 2 0 1 2）之 論 述 結 果 相 同，第 1 2 題「 您 認 為 體 適 能 器 材 與 流

程 全 國 應 統 一 化 」平 均 分 數 4 . 2 9 分 與 魯 筠 珍（ 2 0 1 3）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各 界 認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在 分 數 的 計 算 與 取 得

應 全 國 統 一 化 ，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比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更 認 為 體

適 能 器 材 與 流 程 全 國 應 統 一 化 ， 但 目 前 各 就 學 區 成 績 來 源 不

盡 相 同 ， 未 來 若 能 規 定 成 績 取 得 僅 能 由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發 放 ，

必 能 減 少 成 績 不 公 平 之 疑 慮 。  

第 1 題 「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是 可 行 的 政 策 」

與 第 4 題 「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會 使 學 生 更 重 視 自

己 體 能 」 在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達 顯 著 差 異 ， 差 異 結 果 為 完 全 中 學

大 於 市 立 國 中 ， 與 賴 幸 妮 （ 2 0 1 0） 的 研 究 指 出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的 國 中 教 育 人 員 對 免 試 入 學 制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不 符 。  

專 任 教 師 在 第 2 題 「 你 認 同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是 多

元 入 學 管 道 之 一 」與 第 3 題「 你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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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助 於 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 」 認 同 程 度 高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專

任 教 師 在 授 課 時 數 上 比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多 ， 教 授 的 學 生 也 比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多，有 較 多 機 會 看 到 學 生 體 適 能 進 步，因 此 ，

較 認 同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且 有 助 於 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 。  

第 1 6 題「 您 認 為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對 學 生 升 學 後 的

體 適 能 維 持 沒 有 助 益 」 在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 差 異 結 果 運 動 教 練 大 於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 亦 大 於

專 任 教 師 ， 結 果 與 施 致 平 、 蔡 明 河 （ 2 0 1 1） 相 似 ， 我 國 中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遞 減 ， 運 動 人 口 也 隨 學 級 增 加 而

遞 減 ， 因 此 ， 若 將 體 適 能 當 成 升 學 的 工 具 ， 對 學 生 參 加 體 適

能 活 動 的 動 機 有 可 能 削 弱 ， 對 其 升 學 後 體 適 能 表 現 維 持 或 許

沒 有 助 益 ， 此 部 分 需 進 一 步 探 討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第 四 節  

應 對 策 略  

本 節 針 對 問 卷 內 容 的 第 四 部 份 「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應 對 策 略 」進 行 結 果 與 討 論，本 部 份 共 有 1 3 道 題 目 ，

採 李 克 特（ L i k e r t t y p e）五 點 量 表 方 式 作 答 ， 分 數 越 低 代 表 越

不 同 意 該 題 幹 敘 述 ， 分 數 越 高 代 表 越 同 意 該 題 幹 敘 述 。  

壹 、 整 體 分 析  

由 表 4 - 1 8 發 現，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皆 高 於 平 均 分 數 3 分，且 除 了 第 1 1 題「 您 會

建 議 學 校 課 後 開 放 運 動 器 材 借 用 ， 以 供 學 生 運 動 之 用 」 外 ，

其 餘 各 題 都 在 3 . 9 分 以 上 ， 顯 示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是 高

度 同 意，而 第 1 1 題 相 較 其 他 題 而 言 分 數 較 低，研 究 者 推 測 因

為 運 動 器 材 有 遺 失 的 問 題 ， 且 課 後 管 理 方 面 較 為 困 難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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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數 較 低 ， 但 整 體 而 言 支 持 開 放 運 動 器 材 借 用 。  

表 4 -  1 8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分 析 表  

題

號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1 為配合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您會將體適能列為體育教學

重要授課內容  

3.91 .84 

2 您會將體適能融入體育學科測驗，以提升學生體適能認知  4.03 .82 

3 為了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您會參與相關研習並考取證照

（例如體適能指導員、體適能檢測員）  

3.98 .79 

4 上體育課時，您會特別宣導體適能對學生的重要性  4.34 .64 

5 您會針對學生個別狀況開立個別體適能運動處方  3.96 .71 

6 對於體適能表現不理想的學生，您會特別協助與指導  4.11 .61 

7 對於體適能表現失常之學生，您會給予第二次測驗的機會  4.15 .78 

8 您會確實記錄與上傳學生體適能表現之成績 4.51 .61 

9 您會針對體適能表現進步之學生給予適當獎勵  4.14 .77 

10 您會建議學校課後適度開放場地，以供學生運動之用  4.32 .69 

11 您會建議學校課後開放運動器材借用，以供學生運動之用  3.54 1.07 

12 您會協助學校辦理各項運動比賽或班際比賽  4.51 .67 

13 您願意多花課餘時間陪伴學生從事各項運動  3.99 .90 

 

貳 、 背 景 項 目 分 析  

一 、 性 別  

由 表 4 - 1 9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人 員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 . 4 2， p > . 0 5）。  

表 4 -  1 9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差 異 情 形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女   99 53.30 5.39 -.42 .67 

男  148 53.61 5.86 

*p<.05，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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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學 校 類 型  

由 表 發 現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 . 5 7， p > . 0 5）。  

表 4 -  2 0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差 異 情 形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市立國中  220 53.42 5.81 -.57 .57 

完全中學   27 54.07 4.42 

*p<.05， t 檢定  

 

三 、 工 作 項 目  

由 表 4 - 2 1 顯 示，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應 對 策 略 在 總 分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t = 3 . 8 0，

p < . 0 5）因 此，進 行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分 析，結 果 如 表 4 - 2 2

所 示 ， 差 異 情 形 專 任 教 師 大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顯 示 專 任 教

師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應 對 策 略 同 意 程 度 高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表 4 -  2 1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應 對 策 略 的 總 分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354.51 3 118.17 3.80 .01* 

組內  7551.22 243 31.08 

總和  7905.73 24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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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2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應 對 策 略 總 分 之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摘 要 表  

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Scheffe’s 比較  

兼行政  67 51.81 6.04 

專任教師>兼行政  

兼導師  64 53.16 5.68 

專任教師  92 54.58 5.38 

運動教練  24 54.92 4.56 

總和  247 53.49 5.67 

 

將 各 小 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由 表 4 - 2 3 可 以 發 現 第

1、 3、 4、 7 及 8 題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因 此 進 行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如 表 4 - 2 4 所 示 ， 第 1 題「 為 配 合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您 會 將 體 適 能 列 為 體 育 教 學 重 要 授 課 內 容 」 與

第 7 題 「 對 於 體 適 能 表 現 失 常 之 學 生 ， 您 會 給 予 第 二 次 測 驗

的 機 會 」 經 過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第 3 題 「 為 了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您 會 參 與 相 關 研 習

並 考 取 證 照 (例 如 體 適 能 指 導 員 、 體 適 能 檢 測 員 )」 專 任 教 師

大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亦 大 於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 第 4 題 「 上

體 育 課 時 ， 您 會 特 別 宣 導 體 適 能 對 學 生 的 重 要 性 」 專 任 教 師

大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第 8 題 「 您 會 確 實 記 錄 與 上 傳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之 成 績 」 專 任 教 師 大 於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  

歐 宗 明 （ 2 0 1 1） 曾 提 及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展 現

教 育 的 價 值 性 與 目 的 ， 且 根 據 不 同 性 質 機 構 的 要 求 ， 從 事 教

學 、 指 導 、 評 分 等 工 作 ， 因 此 ， 研 究 者 推 論 ， 專 任 教 師 為 展

現 其 專 業 ， 會 有 較 高 的 意 願 參 與 體 適 能 相 關 研 習 ， 確 實 記 錄

與 上 傳 學 生 體 適 能 成 績 ， 並 且 在 課 堂 上 發 揮 其 專 業 ， 宣 導 體

適 能 對 學 生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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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顯著

性 

1 為配合體適能納入超額

比序，您會將體適能列

為體育教學重要授課內

容 

組間 6.26 3 2.09 3.04 .03* 

組內 166.96 243 .69 

總和 173.22 246 

2 您會將體適能融入體育

學科測驗，以提升學生

體適能認知 

組間 2.49 3 .83 1.24 .30 

組內 163.25 243 .67 

總和 165.74 246 

3 為了體適能納入超額比

序您會參與相關研習並

考取證照（例如體適能

指導員、體適能檢測員） 

組間 8.02 3 2.67 4.52 .00* 

組內 143.91 243 .59 

總和 151.94 246 

4 上體育課時，您會特別

宣導體適能對學生的重

要性 

組間 5.10 3 1.70 4.30 .01* 

組內 96.01 243 .40 

總和 101.11 246 

5 您會針對學生個別狀況

開立個別體適能運動處

方 

組間 2.75 3 .92 1.84 .14 

組內 120.84 243 .50 

總和 123.60 246 

6 對於體適能表現不理想

的學生，您會特別協助

與指導 

組間 1.87 3 .63 1.72 .16 

組內 88.17 243 .36 

總和 90.05 246 

7 對於體適能表現失常之

學生，您會給予第二次

測驗的機會 

組間 4.76 3 1.59 2.66 .05* 

組內 144.70 243 .60 

總和 149.46 246 

8 您會確實記錄與上傳學

生體適能表現之成績  

組間 4.11 3 1.37 3.79 .01* 

組內 87.64 243 .36 

總和 91.74 246 

9 您會針對體適能表現進

步之學生給予適當獎勵 

組間 .25 3 .08 .14 .94 

組內 143.79 243 .59 

總和 144.04 246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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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會建議學校課後適度

開放場地，以供學生運

動之用 

組間 3.21 3 1.07 2.27 .08 

組內 114.16 243 .47 

總和 117.37 246 

11 您會建議學校課後開放

運動器材借用，以供學

生運動之用 

組間 1.72 3 .57 .50 .68 

組內 279.67 243 1.15 

總和 281.39 246 

12 您會協助學校辦理各項

運動比賽或班際比賽  

組間 1.75 3 .58 1.31 .27 

組內 107.97 243 .44 

總和 109.73 246 

13 您願意多花課餘時間陪

伴學生從事各項運動  

組間 3.64 3 1.21 1.50 .21 

組內 196.34 243 .81 

總和 199.98 246 

* p < . 0 5  

 

表 4 -  2 4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應 對 策 略 各 題 之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目 工作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Scheffe’s 

比較 

1 為配合體適能納入

超額比序，您會將

體適能列為體育教

學重要授課內容  

兼行政 67 3.70 .87  

兼導師 64 3.91 .89 

專任教師 92 3.99 .82 

運動教練 24 4.25 .53 

3 為了體適能納入超

額比序，您會參與

相關研習並考取證

照(例如體適能指

導員、體適能檢測

員) 

兼行政 67 3.82 .74 專任＞行政 

專任＞導師 兼導師 64 3.81 .83 

專任教師 92 4.20 .76 

運動教練 24 4.08 .72 

4 上體育課時，您會

特別宣導體適能對

學生的重要性  

兼行政 67 4.10 .70 專任＞行政 

兼導師 64 4.41 .56 

專任教師 92 4.41 .61 

運動教練 24 4.50 .66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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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於體適能表現失

常之學生，您會給

予第二次測驗的機

會 

兼行政 67 3.94 .80  

兼導師 64 4.17 .85 

專任教師 92 4.23 .68 

運動教練 24 4.38 .82 

8 您會確實記錄與上

傳學生體適能表現

之成績 

兼行政 67 4.30 .74 專任＞行政 

兼導師 64 4.55 .53 

專任教師 92 4.61 .53 

運動教練 24 4.58 .58 

 

四 、 學 校 規 模  

表 4 - 2 5 顯 示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t = . 1 . 4 4，p > . 0 5）。  

表 4 -  2 5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92.29   2 46.14 1.44 .24 

組內  7813.44 244 32.02 

總和  7905.73 246  

*p<.05 

 

進 一 步 以 學 校 規 模 為 自 變 項 ， 進 行 各 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2 6， 第 3 題 「 為 了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您 會

參 與 相 關 研 習 並 考 取 證 照 （ 例 如 體 適 能 指 導 員 、 體 適 能 檢 測

員 ）」 及 第 1 3 題 「 您 願 意 多 花 課 餘 時 間 陪 伴 學 生 從 事 各 項 運

動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進 行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如

表 4 - 2 7。  

根 據 表 4 - 2 7 的 結 果 發 現 ， 第 3 題 及 第 1 3 題 差 異 情 形 皆

為 小 規 模 學 校 大 於 大 規 模 學 校 ， 且 中 規 模 學 校 亦 大 於 大 規 模

學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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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法 第 1 7 條 規 定 教 師 必 須 從 事 與 教 學 有 關 之 研 究、進

修 ， 以 提 升 教 育 品 質（ 教 師 法 ， 2 0 1 4）；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除 了

經 驗 累 積 外 ， 研 習 、 進 修 亦 是 不 可 或 缺 ， 本 研 究 發 現 中 、 小

規 模 學 校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較 願 意 參 與 體 適 能 相 關 研 習 並 考 取

證 照 ， 亦 願 意 多 花 費 課 餘 時 間 陪 伴 學 生 運 動 ， 與 陳 錦 釧 、 陳

玉 枝 （ 2 0 0 6） 之 研 究 結 果 有 不 同 的 見 解 ， 其 研 究 發 現 學 校 班

級 規 模 較 大（ 4 9 班 以 上 ）者 整 體 體 育 專 業 能 力 高 於 中 規 模 學

校 （ 2 5 - 4 8 班 ）。  

表 4 -  2 6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應 對 策 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顯著

性 

1 為配合體適能納入超

額比序，您會將體適

能列為體育教學重要

授課內容 

組間 .53    2  .26  .37 .69 

組內 172.69 244  .71 

總和 173.22 246 

2 您會將體適能融入體

育學科測驗，以提升

學生體適能認知  

組間 .28   2  .14  .20 .82 

組內 165.46 244  .68 

總和 165.74 246 

3 為了體適能納入超額

比序您會參與相關研

習並考取證照（例如

體適能指導員、體適

能檢測員） 

組間 9.46   2 4.73 8.10 .00* 

組內 142.48 244  .58   

總和 151.94 246 

   

4 上體育課時，您會特

別宣導體適能對學生

的重要性 

組間 .30   2  .15  .36 .70 

組內 100.81 244  .41 

總和 101.11 246 

5 您會針對學生個別狀

況開立個別體適能運

動處方 

組間 .83   2  .42  .83 .44 

組內 122.77 244  .50 

總和 123.60 246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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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體適能表現不理

想的學生，您會特別

協助與指導 

組間 .07   2  .03  .09 .91 

組內 89.98 244  .37 

總和 90.049 246 

7 對於體適能表現失常

之學生，您會給予第

二次測驗的機會  

組間 1.23   2  .61 1.01 .37 

組內 148.23 244  .61 

總和 149.46 246 

8 您會確實記錄與上傳

學生體適能表現之成

績 

組間 1.13   2  .57 1.53 .22 

組內 90.61 244  .37 

總和 91.74 246 

9 您會針對體適能表現

進步之學生給予適當

獎勵 

組間 1.32   2  .66 1.13 .33 

組內 142.72 244  .59 

總和 144.04 246 

10 您會建議學校課後適

度開放場地，以供學

生運動之用 

組間 .26   2  .13  .27 .77 

組內 117.11 244  .48 

總和 117.37 246 

11 您會建議學校課後開

放運動器材借用，以

供學生運動之用  

組間 2.18   2 1.09  .95 .39 

組內 279.21 244 1.14 

總和 281.39 246 

12 您會協助學校辦理各

項運動比賽或班際比

賽 

組間 2.32   2 1.16 2.63 .07 

組內 107.41 244  .44 

總和 109.73 246 

13 您願意多花課餘時間

陪伴學生從事各項運

動 

組間 10.09   2 5.05 6.48 .00* 

組內 189.89 244  .78 

總和 199.98 246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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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7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應 對 策 略 各 題 之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目 

學校

規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Scheffe’s 

比較 

3 為了體適能納入超額比

序，您會參與相關研習並

考取證照(例如體適能指

導員、體適能檢測員) 

小 55 4.13 .70 小＞大 

中＞大 中 111 4.12 .67 

大 81 3.70 .91 

13 您願意多花課餘時間陪

伴學生從事各項運動  

小 55 4.16 .83 小＞大 

中＞大 中 111 4.12 .88 

大 81 3.70 .91 

 

參 、 小 結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整 體 而 言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應 對 策 略 抱 持 正 面 態 度 ， 本 研 究 發 現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於 體 適 能 表 現 不 理 想 的 學 生 ， 會 特 別 協 助 與 指 導 ， 也 願 意

給 予 第 二 次 補 測 驗 機 會 ， 但 對 學 生 開 立 個 別 體 適 能 運 動 處 方

施 行 上 較 為 困 難 ， 研 究 結 果 與 陳 建 廷 （ 2 0 0 4） 提 到 ， 理 想 體

適 能 教 育 應 在 完 成 檢 測 後 ， 個 別 為 學 生 開 立 適 當 運 動 處 方 ，

但 實 際 上 施 行 卻 是 較 為 困 難 結 果 相 符 。  

在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中 ， 專 任 教 師 比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與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更 願 意 參 加 體 適 能 相 關 研 習 與 考 取 相 關 證 照 ， 推

測 因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與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在 行 政 與 教 學 有 較 多

雜 務 ， 故 較 無 空 閒 時 間 與 心 力 充 實 體 適 能 方 面 涵 養 。  

在 體 適 能 成 績 方 面，第 三 節 題 目 第 1 3 題「 您 認 為 每 位 體

育 教 師 所 測 得 的 體 適 能 成 績 是 客 觀 公 正 的 」、 第 1 4 題 「 您 認

為 經 由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所 測 得 的 體 適 能 成 績 是 客 觀 公 正 的 」，及

第 1 5 題「 您 認 為 各 校 上 傳 至 體 適 能 網 站 的 學 生 體 適 能 施 測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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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是 公 正 的 」 與 本 節 第 8 題 「 您 會 確 實 記 錄 與 上 傳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之 成 績 」對 照 來 看，第 三 節 三 題 平 均 分 數 分 別 為 3 . 3 4、

3 . 8 8、 3 . 3 1， 而 本 節 「 您 會 確 實 記 錄 與 上 傳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之 成 績 」 平 均 分 數 4 . 5 1， 由 此 可 發 現 一 個 有 趣 的 現 象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本 身 對 體 適 能 成 績 保 持 客 觀 且 公 正 的 態 度 ，

但 對 於 其 他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與 檢 測 站 所 處 理 的 成 績 則 不 然 ；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目 前 最 大 的 爭 議 在 於 體 適 能 成 績 來 源 與

計 分 方 式 ， 若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自 己 的 「 同 事 」、「 長 官 」 上

傳 的 成 績 都 有 所 質 疑 ， 那 大 眾 是 否 會 有 同 感 呢 ？ 因 此 ，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成 績 計 算 與 來 源 ， 務 必 要 公 正 、 公 平 ， 以

免 為 人 詬 病 。  

開 放 試 題 之 分 析  第 五 節  

本 節 針 對 問 卷 之 開 放 問 題 進 行 分 析 ， 此 部 份 由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自 由 作 答 ， 根 據 其 回 答 情 形 ， 進 行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  

壹 、 您 認 為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退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何 ？  

本 題 採 複 選 題 方 式 ， 每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根 據 「 您 認 為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退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何 ？ 」填 答，共 計 2 5 1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回 答 本 題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退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如 表 4 - 2 8 所 示；認 為 學 生 因

為 不 喜 歡 運 動 導 致 體 適 能 表 現 不 佳 的 有 1 0 0 位 ， 佔 總 人 數

3 9 . 8﹪；認 為 坐 式 生 活 導 致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不 佳 有 9 9 位，佔

總 人 數 3 9 . 4﹪ ； 有 9 1 位 認 為 是 3 C 產 品 盛 行 ， 佔 總 人 數 3 6 . 3

﹪ ； 排 名 第 4 及 第 5 的 原 因 則 為 「 體 育 課 節 數 太 少 」 與 「 同

儕 影 響 」，分 別 為 7 8 位 及 5 3 位，分 佔 總 人 數 的 3 1 . 1﹪ 及 2 1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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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擇 「 其 他 」 原 因 者 有 7 位 ， 1 位 未 填 寫 原 因 ， 其 餘 填

寫 包 括：「 運 動 風 氣 不 足 」、「 學 科 老 師 及 一 般 家 長 不 支 持 」、「 沒

有 納 入 升 學 考 試 ， 比 重 要 高 」、「 學 習 態 度 不 佳 」、「 國 內 升 學

制 度 不 在 乎 體 育 表 現 」 與 「 補 習 無 法 空 出 休 閒 時 間 運 動 」。  

本 部 份 結 果 與 李 彩 樺 、 方 進 隆 （ 1 9 9 8）， 黃 文 俊 （ 2 0 0 0）

及 黃 思 維 、 李 勝 雄 （ 2 0 1 2） 等 研 究 相 符 ， 規 律 的 運 動 能 影 響

體 適 能 表 現 ， 若 學 生 不 喜 愛 運 動 則 很 難 會 有 規 律 運 動 表 現 ，

且 現 今 社 會 3 C 產 品 盛 行，許 多 人 一 得 空 即 拿 著 手 機 當 起「 低

頭 族 」， 甚 至 許 多 學 生 為 了 「 打 怪 」， 一 整 晚 待 在 電 腦 前 緊 盯

螢 幕 ， 這 些 便 利 的 生 活 發 明 反 而 成 為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退 步 的

原 因 。  

體 育 課 節 數 太 少 亦 是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退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第 八 次 全 國 教 育 會 議 建 議 增 加

中 小 學 體 育 課 時 數 與 運 動 時 間 ， 並 鼓 勵 學 校 將 學 生 體 適 能 檢

測 成 績 納 入 升 學 計 分，以 加 強 家 長 及 學 生 強 化 體 適 能 之 動 機；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亦 在 2 0 1 4 年 推 動 s h 1 5 0 方 案，方 案 目 標 包 括「 提

升 體 適 能 ： 2 0 2 1 年 學 生 體 適 能 達 中 等 比 例 者 達 6 0﹪ 、「 學 生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比 例 提 升 至 9 0﹪ 」 等 ， 且 國 民 體 育 法 於 2 0 1 3

年 底 修 正 公 布 第 6 條 第 1 項 規 定 除 體 育 課 程 時 數 外 ， 每 日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之 時 間 ， 每 週 應 達 1 5 0 分 鐘 以 上 ， 基 於 以 上 ， 期

盼 未 來 教 育 改 革 確 實 結 合 專 家 與 基 層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意 見 ，

增 加 體 育 課 授 課 節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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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8「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退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何 ？ 」結 果

分 析 表  

原因  
反應值  

觀察值百分比  排序  
個數  百分比  

天氣   26 3.0% 10.4%  

坐式生活   99 11.4% 39.4% 2 

同儕影響   53 6.1% 21.1% 5 

學校沒推廣   29 3.3% 11.6%  

家長不支持   51 5.9% 20.3%  

沒時間運動   38 4.4% 15.1%  

3C 產品盛行   91 10.5% 36.3% 3 

不喜歡運動  100 11.5% 39.8% 1 

運動場地不足   27 3.1% 10.8%  

體育器材不足   12 1.4% 4.8%  

檢測時的誤差    5 .6% 2.0%  

課業壓力太大   37 4.3% 14.7%  

沒有同伴一起   34 3.9% 13.5%  

體育教師沒要求   23 2.6% 9.2%  

學生本身體能差   45 5.2% 17.9%  

體育課節數太少   78 9.0% 31.1% 4 

測驗時敷衍了事   38 4.4% 15.1%  

體適能政策失敗   29 3.3% 11.6%  

體適能認知不足   35 4.0% 13.9%  

班級教師無要求   12 1.4% 4.8%  

其他    7 .8% 2.8%  

總數  869 100.0% 346.2%  

 

貳 、 您 認 為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進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何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根 據 「 您 認 為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進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何 ？ 」 填 答 ， 有 1 4 個 選 項 供 選 擇 ， 共 計 2 5 1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回 答 本 題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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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進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如 表 4 - 2 9 所 示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進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學 生 喜 愛 運 動 」 者 ， 共 1 4 2 位 ， 佔 總 人 數 的 5 6 . 6﹪ ；

其 次 原 因 為「 體 育 教 師 要 求 」，有 1 0 1 位，佔 總 人 數 4 0 . 2﹪ ；

第 三 個 原 因 則 為 「 學 校 推 廣 」， 有 8 4 位 ， 佔 總 人 數 3 3 . 5﹪ 。

排 名 第 4 者 為 「 體 適 能 納 入 升 學 條 件 」， 有 8 2 位 ， 佔 總 人 數

3 2 . 7﹪ ， 而 「 同 儕 表 現 影 響 」 與 「 學 校 有 規 劃 相 關 體 適 能 活

動 」 則 並 列 第 5， 填 寫 人 數 為 6 7 位 ， 佔 總 人 數 2 6 . 7﹪ 。  

選 擇 「 其 他 」 的 教 師 有 5 位 ， 除 一 位 教 師 未 填 寫 原 因 ，

其 餘 教 師 選 擇 其 他 的 原 因 分 別 為「 老 師 給 予 讚 美 」、「 看 心 情 」、

「 學 生 自 我 要 求 」 與 「 教 師 課 後 指 導 」。  

本 部 份 研 究 結 果 與 李 政 吉 （ 2 0 1 2）， 簡 城 銘 （ 2 0 1 2）， 林

清 玉 、 王 建 臺 （ 2 0 1 2） 及 黎 正 評 等 人 （ 2 0 1 2） 研 究 符 合 ， 學

生 喜 歡 運 動 ， 對 於 運 動 會 投 入 較 多 時 間 ， 相 對 體 適 能 表 現 自

會 提 升 ；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的 安 排 與 設 計 ， 應 加 入 體 適 能 課 程 與

訓 練 ， 適 度 推 廣 體 適 能 政 策 ， 加 上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要 求 ， 針

對 體 適 能 表 現 較 不 理 想 之 學 生 ， 實 施 運 動 強 化 課 程 或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蘇 晏 揚 、 黃 美 瑤 、 周 建 智 ， 2 0 0 9）， 校 方 及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雙 管 齊 下 ， 則 學 生 體 適 能 必 能 有 所 提 升 。  

體 育 納 入 升 學 考 試 在 其 他 國 家 如 中 國 大 陸 、 香 港 及 新 加

坡 等 已 行 之 有 年，且 各 國 考 試 項 目 與 標 準 各 有 不 同（ 李 俊 杰 ，

2 0 0 2；洪 嘉 文，2 0 0 7；瀏 海 元，2 0 0 8；詹 正 豐、卓 俊 辰，2 0 1 0），

現 今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期 盼 提 升 我 國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此 外 ， 對 於 學 校 體 育 發 展 與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專 業 亦 有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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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9「 您 認 為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進 步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何 ？ 」

結 果 分 析 表  

原因  
反應值  

觀察值百分比  排序  
個數  百分比  

學校推廣  84 10.4%  33.5% 3 

家長支持  52 6.5%  20.7%  

學生體能佳  30 3.7%  12.0%  

學生喜愛運動  142 17.6%  56.6% 1 

體育教師要求  101 12.5%  40.2% 2 

運動場地充足  34 4.2%  13.5%  

運動器材足夠  13 1.6%   5.2%  

同儕表現影響  67 8.3%  26.7% 5 

體育課節數充足  58 7.2%  23.1%  

推動體適能政策成功  28 3.5%  11.2%  

體適能納入升學條件  82 10.2%  32.7% 4 

體適能認知程度佳  43 5.3%  17.1%  

學校有規劃相關體適能活動  67 8.3%  26.7% 5 

其他  5 .6%   2.0%  

總數  806 100.0% 321.1%  

 

參 、 您 贊 成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原 因 為 何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回 答 「 您 贊 成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原 因 為 何 ？ 」 之 情 形 如 表 4 - 3 0，「 有 助 於 學 生 健 康 活 動 、

培 養 體 能 與 強 健 體 魄 」 是 大 多 數 人 勾 選 的 ， 共 1 6 1 人 ， 佔 總

人 數 7 2 . 2﹪ ； 其 次 為 「 促 進 五 育 均 衡 發 展 」， 有 1 5 5 人 ， 佔

總 人 數 6 9 . 5﹪；而「 希 望 學 生、學 校 及 家 長 更 重 視 體 育 課 程 」

則 有 1 1 7 人 ， 佔 總 人 數 5 2 . 5﹪ 。  

勾 選「 提 升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地 位 」者 則 為 5 7 個 人 次，佔 總

人 數 2 5 . 6 ﹪ ， 相 較 於 其 他 原 因 選 填 人 數 較 少 ； 勾 選 「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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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教 師 有 1 位 ， 無 填 寫 理 由 。  

此 部 份 研 究 結 果 與 教 育 部 針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採 計

體 適 能 之 意 義 相 符 ， 十 二 年 國 教 以 多 元 入 學 的 精 神 ， 實 踐 五

育 均 衡 的 教 育 理 念 ， 希 望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成 為 誘 因 ， 引

導 學 生 養 成 規 律 的 運 動 習 慣 ， 建 立 健 康 生 活 型 態 ， 並 期 盼 此

政 策 可 以 減 少 「 萬 般 皆 下 品 ， 唯 有 讀 書 高 」 的 觀 念 ， 讓 學 生

得 以 多 元 發 展 。  

表 4 -  3 0「 您 贊 成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原 因 為 何 ？ 」結 果

分 析 表  

原因 
反應值  觀察值

百分比  

排

序  個數  百分比  

促進五育均衡發展  155 21.8% 69.5% 2 

落實多元入學目標  108 15.2% 48.4% 5 

提升體育教師教學地位 57 8.0% 25.6% 6 

希望學生、學校及家長更重視體育課程  117 16.5% 52.5% 3 

有助於學生健康活動、培養體能與強健體魄  161 22.7% 72.2% 1 

提升我國學生體適能表現，增進國家競爭力  111 15.6% 49.8% 4 

其他 1 .1% .4% 7 

總數 710 100.0% 318.4%  

 

肆 、 您 不 贊 成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的 原 因 為 何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回 答 「 您 不 贊 成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的

原 因 為 何 ？ 」 之 情 形 如 表 4 - 3 1，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不 贊 成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最 大 原 因 為「 有 成 績 造 假 的 疑 慮 」，填 寫

人 數 為 5 2 人 ， 佔 填 寫 總 人 數 6 3 . 4﹪ ； 其 次 不 贊 成 的 原 因 為

「 對 身 體 殘 弱 或 不 適 合 施 測 體 適 能 的 學 生 不 公 平 」， 有 4 3 人

選 填 ， 佔 總 人 數 的 5 2 . 4﹪ ； 選 擇 「 體 適 能 測 驗 本 身 誤 差 （ 施

測 工 具、人 員、氣 候 等 原 因 ）」者 有 38 位，佔 總 人 數 46 . 3﹪ 。  



 

71 

 

填 選 「 其 他 」 的 教 師 有 3 位 ， 1 位 未 填 寫 原 因 ， 另 外 2

位 的 原 因 分 別 為「 提 升 體 適 能 應 先 落 實 於 體 育 課 之 正 常 實 施，

及 老 師 自 我 專 業 要 求 上 」 與 「 有 配 套 則 減 少 不 公 平 準 則 」。  

自 從 教 育 部 決 定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內 ， 成 績 公

平 性 就 一 直 是 最 大 的 爭 議 點，此 部 份 研 究 結 果 與 劉 海 元（ 2 0 0 8）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中 國 大 陸 的 中 考 ， 體 育 課 與 課 餘 訓 練 是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負 責 考 核 ， 成 績 公 平 性 備 受 爭 議 ； 另 外 ， 我 國 體 適

能 納 入 升 學 的 採 計 主 要 看 仰 臥 起 坐 、 立 定 跳 遠 、 坐 姿 體 前 彎

與 8 0 0 / 1 6 0 0 跑 走，某 些 項 目 對 身 體 殘 弱 或 不 適 合 施 測 體 適 能

的 學 生 而 言 不 公 平 ， 若 增 加 檢 測 項 目 ， 如 中 國 大 陸 可 依 教 育

委 員 會 設 定 之 考 試 項 目，自 行 選 擇 跑、跳、擲（ 洪 嘉 文，2 0 0 7）

讓 學 生 自 由 選 擇 其 優 勢 項 目 參 與 考 試 ， 或 許 是 解 決 成 績 不 公

平 的 辦 法 之 一 。  

表 4 -  3 1「 您 不 贊 成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原 因 為 何 ？ 」結

果 分 析 表  

原因  
反應值  觀察值

百分比  

排

序  個數  百分比  

有成績造假的疑慮  52 25.1% 63.4% 1 

對升學後的體適能維持無助益  18 8.7% 22.0% 6 

體適能不適合當成升學的門檻  24 11.6% 29.3% 5 

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本身配套措施不完

善  

29 14.0% 35.4% 4 

對身體殘弱或不適合施測體適能的學生

不公平  

43 20.8% 52.4% 2 

體適能測驗本身誤差（施測工具、人員、

氣候等原因）  

38 18.4% 46.3% 3 

其他  3 1.4% 3.7% 7 

總數  710 100.0% 318.4%  



 

72 

 

伍 、 您 認 為 未 來 若 臺 中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應 佔 超 額 比

序 幾 分 較 合 適 ？  

本 題 為 單 選 題 ， 由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填 寫 認 為 最 適 合 的 選

項，根 據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回 答 情 形 如 表 4 - 3 2 所 示，填 寫 本 題

者 有 2 4 2 位，分 別 有 6 1 位 選 填 體 適 能 若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應 該 佔

「 7 - 1 5 分 」與「 1 0 - 1 5 分 」， 各 佔 總 人 數 2 5 . 2﹪ ， 其 次 為「 4 - 6

分 」， 選 填 人 數 有 5 6 位 ， 佔 總 人 數 2 3 . 1﹪ 。  

由 表 4 - 3 2 顯 示，有 近 七 成 五 的 國 中 體 育 教 師 贊 成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分 數 應 佔 「 4 - 1 5 分 」， 落 在 目 前 各 就 學 所 採

計 分 數 範 圍 「 3 - 2 0 分 」， 由 此 可 推 論 目 前 各 就 學 區 所 採 計 的

體 適 能 分 數 是 被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所 接 受 。  

表 4 -  3 2「 您 認 為 未 來 若 臺 中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應 佔 超

額 比 序 幾 分 較 合 適 ？ 」 結 果 分 析 表  

  選項  
反應值  

觀察值百分比  排序  
個數  百分比  

  1-3 分   46 19.0% 19.0% 5 

  4-6 分   56 23.1% 23.1% 3 

  7-15 分   61 25.2% 25.2% 1 

  10-15 分   61 25.2% 25.2% 1 

  15 分以上   18 7.4% 7.4% 5 

  總數  242 100.0% 100.0%  

 

陸 、 您 認 為 若 臺 中 區 將 來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體 適 能 應

排 在 超 額 比 序 的 第 幾 項 目 較 合 適 ？  

目 前 臺 中 市 所 屬 中 投 區 其 超 額 比 序 順 序 為 志 願 序 、 就 近

入 學 、 扶 助 弱 勢 、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及 教 育 會 考 。 其 中 體 適 能 是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其 中 一 個 項 目 ， 故 本 題 是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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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應 排 在 超 額 比 序 的 第 幾 項 目 較 適 合 。  

根 據 表 4 - 3 3， 有 9 4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有 認 為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應 排 在 第 四 項 ， 佔 總 人 數 3 8 . 7﹪ ， 此 結 果 與 目 前 中 投 區

超 額 比 序 順 序 相 同，亦 將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排 序 在 第 四 位；其 次 ，

認 為 應 該 將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排 在 超 額 比 序 的 第 三 項 者 ， 有 48

位 ， 佔 總 人 數 19 . 8﹪ ； 有 40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則 認 為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應 排 在 超 額 比 序 第 一 項 ， 佔 總 人 數 16 . 5﹪ ； 有 39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則 認 為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應 排 在 超 額 比 序 第 五

項 ， 佔 總 人 數 16 . 0﹪ ； 最 後 ， 有 22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應 排 在 超 額 比 序 第 二 項 ， 佔 總 人 數 9. 1﹪ 。  

各 就 學 區 超 額 比 序 採 計 體 適 能 順 位 如 附 錄 五 所 示 ， 當 總

積 分 相 同 ， 需 分 項 比 序 ， 高 雄 區 將 體 適 能 所 屬 多 元 發 展 項 目

擺 在 第 一 項 ， 花 蓮 區 將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積 分 擺 在 第 二 項 ， 桃 園

區 與 澎 湖 區 將 多 元 學 習 擺 在 第 三 項 ， 嘉 義 區 、 雲 林 區 、 台 南

區 則 與 中 投 區 相 同 ， 將 多 元 學 習 擺 在 第 四 項 。  

屏 東 區 將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擺 在 第 五 項 ， 宜 蘭 區 與 金 門 區 則

將 體 適 能 列 為 第 六 項 比 序 項 目 ， 最 後 是 彰 化 區 ， 將 體 適 能 列

為 第 十 項 比 序 項 目 。  

由 上 述 發 現 ， 高 雄 區 最 注 重 體 適 能 ， 其 體 適 能 採 計 上 限

高 達 2 0 分，且 將 比 序 順 序 列 為 第 一 位；有 五 成 以 上 就 學 區 將

體 適 能 所 屬 的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列 為 第 三 至 第 五 項 比 序 順 序 ， 顯

示 其 重 視 體 適 能 程 度 略 低 於 高 雄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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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3「 您 認 為 若 臺 中 區 將 來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體 適

能 應 排 在 超 額 比 序 第 幾 項 目 較 合 適 ？ 」 結 果 分 析 表  

選項  
反應值  

觀察值百分比  排序  
個數  百分比  

第一項  40 16.5% 16.5% 3 

第二項  22 9.1% 9.1% 5 

第三項  48 19.8% 19.8% 2 

第四項  94 38.7% 38.7% 1 

第五項  39 16.0% 16.0% 4 

總數  243 100.0% 100.0%  

 

柒 、 對 於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若 您 有 任 何 意 見 ， 請 填 寫 於

以 下 空 白 處  

本 題 屬 於 自 由 回 答，本 問 卷 回 收 共 2 5 2 份，有 1 9 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回 答 此 部 份 。 針 對 回 答 ， 研 究 者 分 類 為 支 持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反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與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建 議 等 三 類 ， 歸 納 與 潤 飾 如 下 。  

一 、 支 持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一 ） 對 學 生 基 本 體 能 有 幫 助 ， 是 可 行 的 政 策 。  

（ 二 ） 用 此 政 策 促 進 體 能 。  

二 、 反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一 ） 體 育 教 師 地 位 與 專 業 應 在 課 堂 上 發 揮 ， 非 藉 由 體

適 能 展 現 ， 備 課 確 實 、 篤 行 班 級 經 營 ， 多 元 教 學

亦 可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 並 使 學 生 、 導 師 及 家 長 對

體 育 課 即 自 由 活 動 課 程 改 觀 。  

（ 二 ） 體 適 能 的 檢 測 成 績 易 有 造 假 的 疑 慮 。  

（ 三 ） 若 沒 有 完 善 配 套 措 施 ， 對 於 身 障 者 或 不 適 合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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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適 能 的 學 生 不 公 平 。  

（ 四 ） 體 育 教 師 對 學 生 施 測 體 適 能 標 準 不 一 ， 很 容 易 引

起 家 長 詬 病 。  

三 、 建 議  

（ 一 ） 可 藉 由 多 舉 辦 比 賽 ， 引 導 學 生 主 動 參 與 ， 投 入 比

賽 即 加 分 。  

（ 二 ） 體 適 能 成 績 採 用 門 檻 及 獎 章 方 式 並 行 ， 達 標 準 即

有 基 本 分 數 ， 若 表 現 良 好 則 另 外 加 分 。  

（ 三 ） 增 設 全 國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數 量 ， 並 採 行 檢 測 站 成 績

為 主 ， 減 少 各 校 成 績 上 傳 「 造 假 」 的 疑 慮 。  

（ 四 ） 全 國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或 體 適 能 檢 測 人 員 參 加 相 關

考 照 及 研 習 ， 建 立 明 確 檢 測 模 式 ， 並 確 立 量 表 成

績 ， 降 低 因 人 為 或 器 材 ， 以 及 施 測 主 觀 性 誤 差 ，

造 成 施 測 結 果 公 信 度 受 質 疑 。  

（ 五 ） 參 考 其 他 已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就 學 區 ， 去

蕪 存 菁 加 以 修 正 後 再 行 實 施 。  

根 據 M o o r e（ 1 9 9 7） 指 出 ， 個 體 對 於 負 面 行 為 的 記 憶 比

正 面 行 為 的 記 憶 還 要 深 刻 ， 而 且 有 較 高 的 意 願 回 答 問 題 ， 因

此 本 部 份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回 答 應 該 是 可 接 受 且 合 理 。 綜 合

上 述 ，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國 中 體 育 教 師 應 該 是 樂 見 其 成 ，

但 政 策 實 施 前 須 先 參 考 其 他 就 學 區 的 實 施 成 果 ， 無 法 參 加 體

適 能 檢 測 的 學 生 須 有 妥 善 的 配 套 措 施 ， 檢 測 的 流 程 、 器 材 必

須 一 致 ， 並 建 立 量 表 成 績 ， 以 減 少 體 適 能 分 數 「 造 假 」 的 疑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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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現 與 建 議  第 伍 章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 看 法 、 因 應 策 略 及 具 體 建 議 ， 研 究 目 的

有 以 下 三 點 ： 一 、 瞭 解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瞭 解 程 度 ； 二 、 探 討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面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見 解 與 作 法 ； 三 、 藉 由 臺 中

市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觀 點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提 出 建 議 。

最 後 經 由 資 料 分 析 與 討 論 後 ， 提 出 研 究 發 現 與 建 議 。  

研 究 發 現  第 一 節  

本 節 針 對 資 料 分 析 後 ，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根 據 歸 納 後 如 下

說 明 。  

壹 、 針 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認 知 進 行

分 析 ， 結 果 發 現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變 項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貳 、 針 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看 法 進 行

分 析 ， 結 果 發 現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 工 作 項 目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變 項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參 、 針 對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應 對 策 略

進 行 分 析 ， 結 果 發 現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不 同

工 作 項 目 、 學 校 規 模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變 項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肆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學 生 不 喜 歡 運 動 、 坐 式 生 活 與

3 C 產 品 盛 行 是 體 適 能 表 現 退 步 的 主 要 原 因；認 為 學 生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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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運 動 、 體 育 教 師 要 求 與 學 校 推 廣 會 使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進 步 。  

伍 、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主 要 基 於 「 體 適 能 有 助 於 學 生 健 康

活 動 、 培 養 體 能 與 強 健 體 魄 」、「 五 育 均 衡 發 展 」 與 「 希

望 學 生 、 學 校 及 家 長 更 重 視 體 育 課 程 」 因 而 贊 成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反 對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 成 績 有 造 假 的 疑 慮 」、「 對 身 體 殘 弱 或 不 適 合 施 測 體

適 能 的 學 生 不 公 平 」與「 體 適 能 測 驗 本 身 誤 差 」等 原 因 。  

陸 、 若 未 來 中 投 區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有 七 成 五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認 為 體 適 能 分 數 應 佔 「 4 - 1 5」 分 ， 且 比 序

項 目 應 放 在 第 四 項 。  

建 議  第 二 節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及 結 論 ， 加 上 開 放 試 題 ， 歸 納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提 供 之 建 議 ， 研 究 者 針 對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學 校 與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及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提 供 未

來 研 究 之 參 考 。  

壹 、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一 、  大 規 模 學 校 因 為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人 數 較 多，所 以 若 採 派

任 制 參 加 研 習 ， 會 有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 逃 過 一 劫 」， 因

此 ， 可 將 相 關 研 習 列 為 學 校 評 鑑 指 標 ， 要 求 所 有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參 與 。  

二 、  統 一 訂 定 體 適 能 成 績 採 計 辦 法 、成 績 來 源 與 檢 測 器 材 和

流 程 ， 廣 設 體 適 能 檢 測 站 ， 並 要 求 體 適 能 檢 測 人 員 需 考

取 相 關 證 照 ， 以 減 少 大 眾 對 體 適 能 的 疑 慮 。  

三 、  對 於 身 體 殘 弱 或 較 不 適 合 檢 測 體 適 能 項 目 的 學 生，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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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設 術 科 考 試 項 目 ， 如 球 類 、 田 賽 等 ， 讓 學 生 則 其 優 勢

項 目 檢 測 ， 減 少 不 公 平 。  

四 、  未 來 中 投 區 若 將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建 議 採 計 分 數 為

「 4 - 1 5」 分 ， 並 將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放 在 比 序 項 目 第 四 項 。  

貳 、 學 校  

一 、  確 實 宣 導 十 二 年 國 教 學 生 升 學 辦 法 ，尤 其 針 對 專 任 教 師

與 運 動 教 練，加 強 教 師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各 項 配 套 措 施 的 瞭

解 。  

二 、  鼓 勵 與 要 求 學 校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尤 其 是 兼 行 政 體 育 教

師 與 兼 導 師 體 育 教 師 ， 參 與 體 適 能 相 關 研 習 與 考 照 ， 提

升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對 體 適 能 檢 測 的 公 正 性 。  

三 、  多 舉 辦 體 育 競 賽 或 推 行 課 間 操 活 動 ， 善 用 體 適 能 護 照 ，

並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 減 少 學 生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  

四 、  向 家 長 宣 導 控 制 孩 子 使 用 3 C 產 品 切 勿 過 度 ， 國 民 健 康

署 建 議 2 歲 以 上 孩 童 每 日 接 觸 螢 幕 不 超 過 1 - 2 小 時 。  

參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一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以 身 作 則 ， 善 用 本 身 專 業 權 威 ， 鼓 勵 與

適 度 要 求 學 生 利 用 空 閒 時 間 從 事 運 動 ， 教 學 上「 求 新 求

變 」， 使 學 生 喜 歡 運 動 則 體 適 能 表 現 必 提 升 。  

二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必 須 主 動 瞭 解 十 二 年 國 教 政 策，參 與 相

關 知 能 研 習 ，「 不 在 其 位 ， 亦 要 謀 其 知 」， 避 免 與 政 府 、

學 校 推 行 的 政 策 產 生 脫 節 。  

三 、  目 前 政 府 尚 未 統 一 體 適 能 成 績 來 源，體 適 能 成 績 由 學 校

提 供 者 ，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須 秉 持 專 業 倫 理 守 則 ， 確 實 記

錄 與 上 傳 體 適 能 成 績 ， 並 讓 學 生 確 認 成 績 是 否 有 誤 ， 以

減 少 登 錄 的 錯 誤 發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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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一 、 本 研 究 僅 以 臺 中 市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未

來 可 擴 展 研 究 對 象 至 整 個 中 投 區 ， 甚 至 全 國 ， 以 做 為 體

適 能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的 基 層 教 育 工 作 者 意 見 。  

二 、 本 研 究 對 象 限 定 公 立 學 校 國 中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 未 來 可

納 入 私 立 學 校 體 育 教 育 工 作 者 ， 使 研 究 更 為 完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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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 h e a l t h y p e o p l e . g o v / 2 0 2 0 /  

T V B S 新 聞（ 2 0 1 2 ）。1 2 年 國 教 要 比 序，國 中 生 暑 假 補「 體 育 」。

上 網 日 期 ： 2 0 1 2 年 7 月 1 9 日 ，

h t t p : / / t w . n e w s . y a h o o . c o m / % E 7 % 8 D % A 8 % E 5 % A E % B 6 - 1 2

% E 5 % B 9 % B 4 % E 5 % 9 C % 8 B % E 6 % 9 5 % 9 9 % E 8 % A 6 % 8 1 % E 6

% A F % 9 4 % E 5 % B A % 8 F - % E 5 % 9 C % 8 B % E 4 % B 8 % A D % E 7 %

9 4 % 9 F % E 6 % 9 A % 9 1 % E 5 % 8 1 % 8 7 % E 8 % A 3 % 9 C - % E 9 % A B

% 9 4 % E 8 % 8 2 % B 2 - 1 1 1 8 0 1 4 5 6 . h t m l  

方 進 隆（ 1 9 9 2）。規 律 運 動 與 健 康 促 進 和 疾 病 預 防。 中 華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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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刊 ， 5（ 4）， 1 - 7。  

方 進 隆（ 1 9 9 5）。體 適 能 與 全 人 健 康。中 華 體 育 季 刊， 9（ 2），

6 2 - 6 9。  

王 玉 珍（ 2 0 0 7）。國 中 直 升 高 中 學 生 的 生 活 適 應 探 究：阻 礙 與

因 應 。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 3 9（ 2）， 1 9 5 - 2 1 6， d o i：

h t t p : / / d x . d o i . o r g / 1 0 . 6 2 5 1 / B E P. 2 0 0 7 0 4 2 6 。  

王 金 國（ 2 0 1 2）。十 二 年 國 教 之 超 額 比 序 爭 議、影 響 與 解 決 。

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 ， 1（ 1 1）， 5 1 - 5 2。  

王 漢 忠（ 2 0 0 5）。 營 造 學 生 動 態 生 活 優 質 環 境 。 臺 北 市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學 會 。  

甘 乃 文 、 祁 崇 溥 、 張 清 泉 、 林 永 華 、 李 政 吉（ 2 0 1 0）。 運 動 強

化 課 程 介 入 對 大 一 新 生 體 適 能 之 影 響。運 動 研 究，1 9（ 1），

4 8 - 6 2， d i o： h t t p : / / d x . d o i . o r g / 1 0 . 6 1 6 7 / J S R / 2 0 1 0 . 1 9 ( 1 ) 5  

自 由 時 報（ 2 0 1 2）。 1 2 年 國 教 比 序，體 適 能 取 消。上 網 日 期 ：

2 0 1 4 年 6 月 1 1 日 ，

h t t p : / / n e w s . l t n . c o m . t w / n e w s / l o c a l / p a p e r / 6 0 5 7 3 1  

自 由 時 報（ 2 0 1 3）。 體 適 能 不 納 入 超 額 比 序 ， 教 師 訝 異 。 上 網

日 期 ： 2 0 1 4 年 6 月 1 1 日 ，

h t t p : / / n e w s . l t n . c o m . t w / n e w s / l o c a l / p a p e r / 6 6 7 0 2 4  

呂 二 寶（ 2 0 1 2）。家 長 與 學 生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免 試 升 學 超 額 比 序

辦 法 中 校 內 競 賽 公 平 疑 慮 及 學 校 因 應 辦 法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 臺 南 市 。  

李 宗 、 甘 偉 強 （ 2 0 1 1）。 體 育 教 師 暑 期 學 校 2 0 1 0。 香 港 ：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  

李 俊 杰（ 2 0 0 2）。中 國 大 陸 初 中 畢 業 生 升 學 體 育 考 試 之 探 討 。

人 文 社 會 學 報 ， 1， 1 8 1 - 1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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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彩 樺、方 進 隆（ 1 9 9 8）。國 中 學 生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體 適 能 相 關

因 素 研 究 ， 體 育 學 報 ， 2 5， 1 3 9 - 1 4 8。  

李 政 吉（ 2 0 1 0）。目 標 設 定 對 大 學 生 體 適 能 及 健 康 概 念 之 影 響。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臺 北 市 。  

沈 建 國、黃 榮 松（ 2 0 0 1）。國 小 學 生 活 動 空 間 大 小 與 健 康 體 適

能 之 探 討 ， 體 育 學 報 ， 3 1， 8 1 - 9 0。  

卓 俊 辰（ 2 0 0 0）。體 適 能 教 學 的 重 要 架 構 與 內 涵。 高 中 教 育 ，

1 3， 1 2 - 1 9。  

卓 俊 辰 （ 2 0 0 1）。 大 學 生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 臺 北 市 ： 華 泰 。  

周 祝 瑛（ 2 0 0 9）。邁 向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由 繁 化 簡 的 高 中 、

職 免 試 入 學 方 案 。 教 育 資 料 集 刊 ， 4 2， 2 5 - 4 2。  

林 正 常 、 鄭 景 峰 、 吳 柏 翰 （ 譯 ）（ 2 0 0 7）。 基 礎 全 人 健 康 與 體

適 能 。 臺 北 市 ： 藝 軒 。  

林 清 玉、王 建 臺（ 2 0 1 2）。十 週 運 動 課 程 介 入 對 國 小 學 童 健 康

體 適 能 之 影 響 。 長 榮 運 動 休 閒 學 刊 ， 6， 4 2 - 5 0。  

林 貴 福 、 盧 淑 雲（ 2 0 0 8）。 運 動 保 健 與 體 適 能 。 臺 北 市 ： 冠 學

文 化 。  

姚 承 義 、 林 嘉 志 、 徐 煋 輝 （ 2 0 0 8）。 運 動 體 適 能 「 3 3 3」 與 強

度 的 探 討 。 中 華 體 育 季 刊 ， 2 2（ 1）， 1 9 - 2 5。  

施 致 平 、 李 俞 麟 、 羅 晨 溦 、 謝 靜 瑜（ 2 0 1 2）。 世 代 分 析 ：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政 策 推 展 績 效 之 追 蹤 評 估。教 育 科 學 研 究 期 刊，

5 7（ 3）， 5 9 - 8 7。  

施 致 平、蔡 明 河（ 2 0 1 1）。體 適 能 政 策 推 展 現 況 與 檢 測 成 效 分

析 。 中 華 體 育 季 刊 ， 2 5（ 4）， 7 1 8 - 7 2 9。  

洪 仁 進 、 簡 成 熙 、 徐 振 邦 、 朱 盈 潔（ 1 9 9 9）。 我 國 升 學 機 制 及

升 學 競 爭 之 簡 介 。 教 育 研 究 資 訊 ， 7（ 6）， 1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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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嘉 文（ 2 0 0 0）。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之 有 效 政 策 與 未 來 作 法。 中

華 體 育 ， 1 4（ 1）， 9 1 - 1 0 0。  

洪 嘉 文（ 2 0 0 7）。體 適 能 納 入 考 試 計 分 之 可 行 性 評 估。 中 華 體

育 季 刊 ， 2 1（ 1）， 3 9 - 5 0。  

高 素 貞（ 2 0 0 0）。體 適 能 護 照 介 入 對 國 中 生 運 動 狀 況 與 體 適 能

之 影 響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國 民 體 育 法，民 國 1 0 2 年 1 2 月 1 1 日 修 訂，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取 自 ：

h t t p : / / l a w. m o j . g o v . t w / L a w / L a w S e a r c h R e s u l t . a s p x ? p = A & t

= A 1 A 2 E 1 F 1 & k 1 = % E 5 % 9 C % 8 B % E 6 % B 0 % 9 1 % E 9 % A B % 9 4

% E 8 % 8 2 % B 2 % E 6 % B 3 % 9 5  

張 世 沛 、 陳 榮 章 、 施 國 森 、 駱 俊 霖（ 2 0 1 1）。 不 同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大 學 生 體 適 能 表 現 差 異 比 較。臺 南 應 用 科 大 學 報，3 0，

1 4 1 - 1 5 2。  

黃 文 俊（ 2 0 0 0）。坐 式 生 活 型 態 在 兒 童 健 康 體 適 能 之 比 較 分 析

研 究 。 體 育 學 報 ， 2 8， 3 3 9 - 3 4 8。  

黃 思 維 、 李 勝 雄（ 2 0 1 2）。 體 適 能 研 究 現 況 探 討 。 屏 東 教 大 體

育 ， 1 5， 3 4 - 4 5。  

黃 廣 銘（ 2 0 0 5）。澎 湖 縣 國 中 生 運 動 參 與 現 況、運 動 認 知 與 體

適 能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新 北 市 。  

梁 雅 賀、孫 玉 中（ 2 0 1 4）。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的 隱 憂 與 前 瞻 。

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 ， 3（ 2）， 9 6 - 1 0 0。  

教 育 部 （ 2 0 0 5）。 9 4 學 年 度 國 中 學 生 體 適 能 檢 測 與 護 照 實 施

績 效 之 調 查 研 究 。 臺 北 市 ： 作 者 。  

教 育 部 （ 2 0 0 7）。 快 活 計 畫 （ 2 0 0 7 年 7 月 2 0 日 ）。 取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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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e p a p e r . e d u . t w / f i l e s % 5 C t o p i c a l % 5 C % E 5 % B F % A B %

E 6 % B 4 % B B % E 8 % A 8 % 8 8 % E 7 % 9 5 % A B % E 5 % A E % 8 C % E 6

% 9 5 % B 4 % E 7 % 8 9 % 8 8 . d o c  

教 育 部 （ 2 0 1 2 a）。 高 中 高 職 免 試 入 學 作 業 要 點 訂 定 及 報 備 查

原 則 。 取 自 ：

h t t p : / / w w w. w l s h . t y c . e d u . t w / e z f i l e s / 2 / 1 0 0 2 / a t t a c h / 5 8 / p t a

_ 5 9 5 6 _ 4 1 8 6 3 3 1 _ 3 1 8 0 1 . p d f  

教 育 部 （ 2 0 1 2 b）。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宣 導 手 冊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教 育 部 （ 2 0 1 2 c）。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網 站 。 取 自 ：

h t t p : / / 1 4 0 . 1 1 1 . 3 4 . 1 7 9 / i n d e x . p h p  

教 育 部 ( 2 0 1 2 d )。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 。 取 自 ：

h t t p : / / w w w. f i t n e s s . o r g . t w /  

教 育 部 （ 2 0 1 2 e）。 體 育 及 健 康 教 育 資 訊 網 。 取 自 ：

h t t p : / / 1 4 0 . 1 2 2 . 7 2 . 6 2 / i n d e x  

教 育 部 （ 2 0 1 4）。 S H 1 5 0 方 案 。 取 自 ：

h t t p : / / w w w. s a . g o v . t w / w S i t e / c t ? x I t e m = 1 0 8 1 7 & c t N o d e = 6 9

1 & m p = 1 1 & i d P a t h = 2 1 4 _ 2 6 7  

教 師 法 ， 民 國 1 0 3 年 0 6 月 1 8 日 修 訂 ，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取

自 ：

h t t p : / / l a w. m o j . g o v . t w / L a w / L a w S e a r c h R e s u l t . a s p x ? p = A & t

= A 1 A 2 E 1 F 1 & k 1 = % E 6 % 9 5 % 9 9 % E 5 % B 8 % A B % E 6 % B 3 % 9 5  

許 振 明（ 2 0 0 6）。臺 灣 地 區 地 方 政 府 推 動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實 施

績 效 之 研 究 。 體 育 學 報 ， 3 9（ 4）， 1 0 3 - 1 1 8。  

陳 全 壽 、 劉 宗 翰 、 張 振 崗（ 2 0 0 4）。 我 國 體 適 能 政 策 指 標 之 建

議 。 運 動 生 理 暨 體 能 學 報 ， 1， 1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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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建 廷（ 2 0 0 4）。從 體 適 能 檢 測 至 落 實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具 體

實 例 。 中 華 體 育 ， 1 8（ 2）， 1 2 2 - 1 2 8。  

陳 記 隆（ 2 0 1 3）。兼 行 政 職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策 略 之 探

討 -以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為 例。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南 華 大 學，

嘉 義 縣 。  

陳 逸 政（ 2 0 1 1）。淡 江 大 學 學 生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及 體 適 能 現 況 調

查 之 研 究 。 淡 江 體 育 ， 1 4， 2 5 - 3 7。  

陳 錦 釧、陳 玉 枝（ 2 0 0 6）。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國 小 健 康 與 體 育 學 習

領 域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之 研 究 ： 以 高 雄 市 為 例 。 大 專 體 育 學

術 專 刊 ， 9 5， 1 5 9 - 1 6 4。  

曾 世 豐 （ 2 0 1 3）。 推 動 正 常 化 的 新 思 維 -以 表 演 藝 術 為 例 。 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 ， 2（ 1 1）， 9 2 - 9 5。  

詹 正 豐、卓 俊 辰（ 2 0 1 0）。體 適 能 成 績 納 入 高 中 職 申 請 入 學 特

別 條 件 加 分 之 調 查 研 究 。 體 育 學 報 ， 4 3（ 3）， 1 - 1 6。  

詹 惟 鈞（ 2 0 1 3）。十 二 年 國 教 淺 評。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2（ 8），

5 6 - 5 8。  

董 國 安（ 2 0 0 9）。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學 校 體 育 教 學 之 因 應 措 施 。

學 校 體 育 ， 11 5（ 1 9）， 1 2 0 - 1 2 7。  

趙 筱 瓏（ 2 0 1 2）。十 二 年 國 教 -請 按「 讚 」。中 等 教 育， 6 3（ 4），

1 5 2 - 1 5 4。  

廉 雅 婷（ 2 0 1 2）。國 民 中 學 教 師 與 學 生 對 十 二 年 國 教 政 策 之 認

知 與 態 度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高 雄 大 學 ， 高 雄 市 。  

臺 中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2 0 1 4）。臺 中 市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資 訊

網 。 取 自 ： h t t p : / / s i t e s . t c . e d u . t w / t c 1 2 e x p l a i n / h o m e  

臺 中 都 會 新 聞 （ 2 0 1 2）。 1 2 年 國 教 中 投 區 ，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確 定 。 上 網 日 期 ： 2 0 1 4 年 6 月 1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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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w w w. t b c . n e t . t w / p 4 3 - n e w s - d e t a i l . p h p ? n s n = 2 4 8 7 6  

臺 灣 立 報（ 2 0 1 2）。免 試 超 額 比 序，基 北 區 3 市 達 初 步 共 識 。

上 網 日 期 ： 2 0 1 4 年 6 月 1 1 日 ，

h t t p : / / e n e w s . t p . e d u . t w / p a p e r _ s h o w . a s p x ? E D M = E P S 2 0 1 2 0

4 0 6 0 9 2 5 1 7 Y N Q  

歐 宗 明 （ 2 0 0 8）。 Te a c h i n g 與 C o a c h i n g 概 念 內 涵 比 較 。 南 大

體 育 學 報 ， 3， 1 - 2 0。  

黎 正 評 、 傅 國 田 、 向 薇 潔 、 葉 為 谷（ 2 0 1 2）。 不 同 運 動 訓 練 對

國 小 學 童 體 適 能 影 響 之 探 討 -以 新 竹 市 立 虎 林 國 民 小 學

為 例 。 休 閒 保 健 期 刊 ， 8， 7 3 - 8 2。  

蔡 仁 政（ 2 0 1 4）。十 二 年 教 免 試 入 學 超 額 比 序 項 目 適 切 性 評 估。

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 ， 3（ 1）， 6 3 - 6 9。  

蔡 忠 志 、 林 如 瀚（ 2 0 1 1）。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的 處 境 。 中 華 體 育 季

刊 ， 2 5（ 2）， 3 6 4 - 3 7 1。  

蔡 雅 雅（ 2 0 0 8）。完 全 中 學 直 升 入 學 與 登 記 分 發 入 學 學 生 學 業

成 就 與 學 習 適 應 之 研 究 -以 新 竹 市 立 成 德 高 中 為 例。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新 竹 教 育 大 學 ， 新 竹 市 。  

魯 筠 珍（ 2 0 1 3）。臺 灣 地 區 十 二 年 國 教 體 適 能 列 入 超 額 比 序 之

現 況 研 究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劉 海 元（ 2 0 0 8）。我 國 初 中 畢 業 升 學 體 育 考 試 制 度 實 施 現 況 分

析 。 體 育 學 刊 ， 1 5（ 9）， 8 - 1 4。  

劉 影 梅（ 2 0 0 8）。健 康 體 位 計 畫 推 動 之 回 顧 與 展 望。學 校 體 育 ，

1 0 8（ 1 8）， 3 7 - 4 1。  

賴 幸 妮（ 2 0 1 0）。國 中 教 育 人 員 對 擴 大 高 中 職 及 五 專 免 試 入 學

實 施 方 案 意 見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暨 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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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南 投 縣 。  

簡 城 銘 （ 2 0 1 2）。 肥 胖 症 候 群 之 運 動 處 方 -以 屏 山 四 年 級 國 小

為 例 。 屏 東 教 大 體 育 ， 1 5， 1 1 0 - 1 1 5。  

蘇 晏 揚 、 黃 美 瑤 、 周 建 智（ 2 0 0 9）。 健 康 體 適 能 活 動 課 程 介 入

對 大 學 生 健 康 體 適 能 認 知 與 水 準 之 差 異 。 大 專 體 育 學 術

專 刊 ， 9 8， 1 1 6 -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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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專家效度學者名單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 專長領域 

陳 OO 博士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反省、反省性

教學 

吳 OO 博士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健康體適能、運動生物力學、運動

器材設計與研發、人體動作分析 

張 OO 老師 長億高中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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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專家效度委員意見修正表  

原題目內容 修正後題目 

年齡：    歲 老師的年齡與主題無關，故刪除 

工作項目：□兼行政□兼導師 □專任 工作項目：□兼行政□兼導師 □專任 

□運動教練 

學校規模：□12 班以下 □13 班~48 班 

□49 班~60 班 □61 班以上 

學校規模(國中部份)：□36 班(含)以下 

□37 班~60 班 □61 班以上 

您認為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是多元

入學管道之一。 

您認同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是多元

入學管道之一。 

您認為各就學區現有之體適能納入超

額比序作法已臻完善。 

您認為各就學區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

序作法已臻完善。 

您認為現在將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是

好時機。 

建議刪除 

您認為全國應將體適能施測器材與流

程統一。 

您認為體適能器材與流程全國應統一

化。 

您認為體適能表現好有助於學習效果

提升。 

您認為體適能表現好有助於提升學習

效果。 

比起運動技能，您更重視學生體適能表

現。 

相較運動技能，您更重視學生體適能表

現。 

為配合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您會將體

適能列為體育教學重要內容。 

為配合體適能納入超額比序，您會將體

適能列為體育教學重要授課內容。 

對於體適能表現不理想之學生，您會特

別協助與教導。 

對於體適能表現不理想之學生，您會特

別協助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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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預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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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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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採計體適能就學區比序表 

就

學

區 

體

適

能

排

序 

比序順序 

桃

園

區 

3 

一、當總積分完全相同且名額不足分配時以低收入戶學生為優

先，其餘依比序項目（適性輔導、多元學習表現、教育會考）

分別比序。 

二、如有同分，再依序比「志願序」、教育會考之（國文、數學、

英語、社會、自然）各單科分數。 

三、倘再同分時，再依序比國中教育會考之（國文、數學、英語、

社會、自然）各單科成績標示（A++>A+>A> B++>B+>B>C）。 

高

雄

區 

1 

一、以多元發展項目總積分（以 40 分為上限）、志願序積分及國

中教育會考成績總積分三項之總和為總積分，優先進行比序。 

二、總積分同分時，依多元發展項目總積分、志願序積分、國中教

育會考成績總積分之順序進行比序。 

三、前目比序後仍同分時，依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總標示進行比序。 

四、前目比序後仍同分時，依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各科分數、國中教

育會考各科標示之優先順序進行比序。 

五、國中教育會考各科分數比序之優先順序為國文、數學、英語、

社會、自然、寫作測驗科目。 

六、(六)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標示比序之優先順序為國文、數學、英

語、社會、自然科目。 

嘉

義

區 

4 

一、總積分→志願序→均衡學習→適性輔導→多元學習表現→特

殊加分→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二、若逐項依序比較後分數仍相同，以第四項多元學習表現下各細

項（品德表現→服務學習→體適能→競賽成績→英語能力檢

定）再依序比較。 

三、依比序項目第四項「多元學習表現」項下各細項依序比較後分

數仍相同時，依教育會考三等級四標示標準原則，換算成數值

後，採總和比較。 

彰

化

區 

10 

一、當總積分相同時，則以比序項目進行逐項比較，依序為：寫作

測驗→志願序→就近入學→經濟弱勢→均衡學習→服務學習

→生活教育→競賽表現→獎勵紀錄→體適能→教育會考總積

分→國文科標示→英語科標示→數學科標示→社會科標示→

自然科標示。 

二、其中志願序部分，係比較其志願序而非志願序之積分。如選填

為第一志願者與選填為第二志願者，雖積分同為 10 分，但選

填為第一志願者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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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林

區 

4 

一、總積分→扶助弱勢→就近入學→品德服務→多元學習表現→

教育會考。 

二、如仍相同分數，進行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標示之比序(A++、A+、

A、B++、B+、B、C)，三等級加標示比序後，仍有超額問題

時，由本區 103 學年度該招生學校報府核准後增額錄取。 

台

南

區 

4 

一、當各校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依下列同分比序順序依序比

較之：(1)總積分(2)志願序(3)生涯發展規劃建議(4)國中教育會

考總積分(5)體適能(6)均衡學習(7)社團參與(8)幹部任期(9)獎

勵紀錄(10)服務學習(11)競賽成績(12)會考加註標示。 

屏

東

區 

5 

一、總積分相同時，依超額比序項目依序逐項比較：畢業資格→自

願序→經濟弱勢→均衡學習→多元學習表現→適性發展→教

育會考。 

二、逐項比較後，會考總積分仍相同時，進行會考成績逐科比序(比

序順序為國→英→數→社→自)(A＞B＞C)，逐科比序後仍同分

者，進行會考成績逐科成績標示(比序順序為國→英→數→社

→自) (A++、A+、A、B++、B+、B、C)比序。 

花

蓮

區 

2 

一、總積分相同時，依超額比序項目依序逐項比較。 

二、總積分→適性輔導積分→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扶助弱勢積分

→教育會考總積分→寫作測驗級分→積分（國→數→英→社→

自）→會考成績加標示（國→數→英→社→自）。 

三、若經以上比序仍超額，全部增額錄取。 

宜

蘭

區 

6 

一、超額時先比較比序項目，比序項目依序如下總積分→畢業資格

→均衡學習→品德表現→服務表現→競賽表現→體適能→適

性發展→就近入學→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國中教育會考

總級分→（寫作→國→英→數→社→自)→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標示（就國中教育會考之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各單

科依序按成績標示(A++>A+>A>B++>B+>B>C)為順序)。 

二、若經以上比序仍超額，全部增額錄取。 

澎

湖

區 

3 

一、按超額比序項目積分進行加總，依學生之總積分進行比序。 

二、志願序→品德服務→績優表現（均衡學習、競賽成績、體適能）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各科目換算積分之總分：國文、數學、

英語、社會、自然、寫作測驗等科目→依教育會考成績標示

（A++、A+、B++、B+）→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順序 

三、若順序比序仍相同，則外加增額錄取。 

金

門

區 

6 

一、學生超額時先比較比序項目總積分。 

二、同分時再依序比較各項目積分：畢業資格→均衡學習→品德表

現→服務表現→競賽績優表現→體適能→適性輔導→就近入

學→低收入戶→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國→數→英→社→自

→寫作測驗→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標示(國、數、英、社、自)各

單科成績標示(A++>A+>A>B++>B+>B>C)。 

三、惟教育會考成績不得是唯一或第一之比序項目順序。 

※本表由研究者整理自各就學區免試入學簡章，體適能排序指總積分相同後，體

適能位於超額比序的第幾順位。 


